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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由於國家總體經濟的高度發展，國民生活水準提高，食用
油脂的消費量也隨之劇增；加以國人喜好油炸、煎煮之飲食習慣，諸
如油炸業、速食業、餐飲業、路邊攤販等，以及受到廣大消費者歡迎
的油炸加工食品，不僅造成了廢食用油的大量產生，也可能導致健康
危害與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 
以往國內廢食用油大多未經由回收管道進行處理，即自行排放，

但由於國內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以及相關單位對於廢棄物資源化之推
廣不遺餘力，廢食用油所造成的各種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故

經濟部於 2002年 1月 9日發布了「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並分別於同年度的 1月 25日及 2月 19日公告二批計 43項事業
廢棄物種類，其中廢食用油即為公告再利項目之一，顯示廢食用油具
有性質安定，且再生利用技術成熟，再利用機構可依其管理方式直接
進行再利用。 
廢食用油的資源化用途十分廣泛，包括作為飼料添加物、工業原

料（硬脂酸＊註１）、肥皂原料、燃料油（生質柴油＊註２）等，經濟價值相
當可觀。因此無論是以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的觀點，或是未來供作替
代性能源之考量，廢食用油之資源化可謂相當具有發展潛力。而不少
世界先進國家對於廢食用油的回收再利用已推廣並實行多年：過去日
本的廢食用油多半作為飼料及工業原料用途，近年來更開始重新檢討
廢食用油的有效利用，例如轉作鍋爐燃料的使用或開拓更高價值之新

用途（朱燕華，1994）；美國亦於 1998年開始推行生質柴油的使用，
至今生質柴油對環保與能源安全保障等，已被廣泛認知與接受。由此
可知，廢食用油之資源化確實具有高度經濟價值。 

 
＊ 註１：硬脂酸，英文名稱為 stearate，係由動植物油脂提煉之產物，通常以硬

脂酸鈣的形式存在，可作為食品、塑膠和化工等工業原料。 

＊ 註２：生質柴油，係由可再生的油脂原料（植物或動物油脂），經交酯化所得

的長鏈脂肪酸甲脂，為可代替傳統柴油的替代性環保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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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我國的廢食用油回收體系尚未建全，無論在觀念、政策、
管理等方面皆僅止於起步階段。以廢食用油的產量為例，目前國內欠
缺詳細的相關統計資料，主要原因在於廢食用油的產源十分複雜，諸
如食品加工業、家庭、餐飲業、攤販以及機關團體等，產量龐大且零
星分散，而現階段並無專門且有效的回收系統與制度，導致國內廢食
用油相關資訊嚴重缺乏。因此，若能藉由蒐集國內廢食用油資源化相
關資訊，進一步暸解其流通過程與架構，並研擬一回收系統與制度，
以掌握其產量、產源與流向，除了可作為學術研究單位與主管機關之
參考，對於國內資源化產業發展以及改善整體環境，應有所助益。 

 

二、研究目的 

現今國內廢食用油之再利用技術已趨於成熟，資源化產業亦具有可
觀的經濟價值與市場需求量，而再利用技術若無法與回收體系充分配
合，仍將造成廢食用油資源化的嚴重障礙。因此，本研究擬規劃一回
收系統與制度，藉此加強掌握廢食用油之產出與流向，並可防範廢食
用油流於非法用途。而廢棄物回收系統制度的建立，須根基於完整且
詳實的流通資訊，但由於國內廢食用油的數量、產源及回收管道等基
本現況資料尚未建立，以致於政府有關單位於輔導此類廢棄物資源化

利用時，面臨了極大的困難（楊榮義，1998）。此外，目前國內關於廢
食用油回收再利用之研究為數甚少，且其中主要係針對再生技術層
面，對於其流通層面之探討則相當缺乏。 
因此本研究除了透過文獻收集，初步暸解廢食用油資源化概況，並

藉由實地調查與訪談，深入探究國內相關產業與主管機關之運作現
況、具體成果，以及經營或推廣上所遭遇的困難與處境，期能從不同
層面探究廢食用油的回收流通狀況，進而規劃一具可行性之回收系統
與制度。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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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藉由文獻分析法，蒐集並整理國內外廢食用油之回收概況與資
源化技術。 

(二) 透過個案研究法，實地調查國內廢食用油資源化產業與相關單
位之現況，深入暸解其運作方式與推行經驗，並針對廢食用油
之回收現況，分析其流通架構。 

(三) 綜合文獻資料與調查研究結果，研擬一適合國內產業現況之廢
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 

(四) 進行回收系統之相關配合事項的整體規畫，以作為未來政府與
產業推行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之參考。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我國廢食用油與其回收之流通架構為主要研究範圍。產

業調查期間為 2005年 7月至 2006年 3月。 
因缺乏現有國內廢食用油資源化相關資料，故本研究以實地調查

與個案研究方法為主，文獻蒐集分析為輔，以補足政府統計數據、學
術研究報告等現有資料之不足。其中實地調查部分，為取得充足且具
公信力與代表性之流通資訊，在法規與政令方面，以中央事業主管機
關為主要調查對象，而資源化業者（包含回收、中間處理和再生利用
等業者）以在事業主管機關登記在案之合格經營業者為主要研究對
象。基於以上之研究限制，未合格之相關業者（諸如攤販或未領有營
業證明）與將予以排除。 
研究對象包括國內廢食用油資源化產業、政府主管機關，以及相

關學術與研究單位等。此外，本研究調查內容可能涉及業者之經營機
密，為尊重調查對象之隱私，除有意願公開相關資料者，其餘以代號

表示（如第五章，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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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1- 4所示，內容分述如下：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 研究範圍與流程 
由於本研究主題在於廢食用油之回收流通架構，著重於回收系
統與制度之探討，因此對於再利用技術與理論等，僅以文獻收
集之結果為依據。 

(三) 研究方法 
因本研究之主題所牽涉廣圍甚廣，包括資源化產業、政府主管
機關、學術研究單位等，各者所持意見與立場互有差異，為全
面暸解其中流程、互動及關係，故以質性研究方法針對不同對
象進行資訊的收集與探討，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有文獻分析法、
調查研究法與個案分析法等。 

(四) 文獻蒐集與分析 
藉由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法規政令、技術報告等
次級資料，諸如資源化之意義與技術、廢食用油之組成與特性
等，並整理國內外廢食用油回收再利用之現況，藉此分析我國
在資源化推廣與實行有何不足之處。 

(五) 產業訪查與案例收集 
透過與廢食用油相關業者與主管機關之訪查，實地暸解國內廢
食用油資源化現況，經由當面或電話訪談方式進行調查，能更
深入探究廢食用油回收與再利用於實際執行時的問題與瓶頸。 

(六) 流通概念之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分析國內廢食用油流通現況，本文將
以流通學理作為個案研究之理論依據，進而針對流動機關、流
動機能進行比較與分析。 

(七) 擬定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 
彙集上述研究結果，根據廢食用油的產出、回收、中間處理與
再利用四階段，建立回收流通架構之初步模型，並據此研擬一
完整且具可行性的回收系統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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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規劃相關配合事項 
針對所擬定的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規劃一套配合事項以
助其運作，內容包括資源化產業之發展、主管機關與法規政令
之改進，以及對於學術研究之建議等。 

(九)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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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廢食用油的流通現況並擬定回收系統，屬於
探討其「本質」的研究，又由於該主題所牽涉範圍十分廣泛，諸如回
收業者、再利用廠商、政府主管機關等，其業務與工作內容上差異甚
遠，造成研究對象與資料之多樣性，故適合以個案研究進行統整與比
較。此外，國內廢食用油回收產業尚無工會組織，政府機關對於資源
化業者尚無法全面管控，而學術單位對於該產業現況之暸解有限，以
致於正式的官方統計資料與研究報告相當缺乏。有鑒於此，本研究擬
藉由文獻分析與訪談調查等質性研究方法，獲取產業與政府相關資
訊，深入探討其完整意涵，期能勾勒出適於國內環境之回收流通架構。 

 

一、研究方法之選擇與評估指標 

由於質性與量化研究在方法上各有其適用範圍，因此選擇研究方
法前，應先考量其研究目的與限制，評估該主題應採行質性或是量化

研究方法。而本研究根據 Tutty、Rothery與 Grinnell Jr.等人（1996）
所提出六項評估指標，作為本研究方法選擇策略之依據（表 2-1）；以
下將針對該六項評估指標作一說明，並闡釋於本研究之應用情形。（資

料來源：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 

 
(一) 客觀性（objectivity） 
無論是量化或質性研究，研究者往往對自己所觀察的現象或事

物，都宣稱是客觀的事實，並以此來反駁對方的論對與立場。例如：
社會普遍認為泡麵工廠會產生大量的廢食用油，而量化研究通常會
先接受該假設，並透過研究過程驗證其真偽（例如設計問卷給泡麵
業者填寫）；而質性研究者則認為不該預設立場，並運用較開放的
態度，調查泡麵業者的實際運作狀況，以暸解事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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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彈性（flexibility） 
就整個研究過程而言，量化研究對於抽樣、研究設計、測量、

和資料分析等過程，都有嚴格明確的規定；而質性研究則是採用比
較彈性、開放的立場進行理論的建構。 

 
(三) 推論（generalization） 
量化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對研究現象加以推論；然而，質性研究

主張每個被研究對象都是獨立的個體，無法類論到其他對象。例
如：量化研究者會期待透過大樣本的研究過程，將廢食用油的回收
產業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回收業者；而質性研究者只針對相對少數
的回收業者，運用不同的方法深入暸解其經營狀況與經驗，因為不
同的業者可能有不同的立場與經營模式，故無法將各別的經驗類推
至其他業者。 

 
(四) 化約主義（reductionism） 
化約主義是指研究者將複雜的概念簡化為變項測量的過程，並

將結果以數字及統計的顯著程度來表現其變項的關係。例如：量化
研究者會將回收業者對於廢食用油納入公告再利用項目的看法，簡
化為幾個變項之間的關係，並且由變項關係組成簡單問題或命題假
設；然而，質性研究者卻不主張運用標準化的測量工具，來限制研
究對象的反應，而是採用比較開放、分享的態度，來暸解回收業者
的經驗及這些經驗對回收產業的影響及意義。 

 
(五) 理論的運用（the use of theory） 
量化研究主要是運用已存在的理論，從這些理論觀點中發展出

命題假設，並透過驗證過程來證明、或否證該理論的真實性；然而，
質性研究卻不需要對研究的問題或假設有嚴謹的界定，研究者通常
是透過其資料的收集過程，逐漸建構理論概念。例如量化研究者會
以經濟學的理論來推測、預估、衡量廢食用油是否需要由政府所管
制；質性研究者則或許可從業者的觀點，深入探究政府管制對整個
產業或個別事業所帶來的影響，其研究的結果可能與理論有所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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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數字與文字的運用（the use of numbers and words） 
量化研究主要是運用數字來描述研究結果，而質性研究卻是用

文字來描述研究的結果。例如：量化研究者會強調自公告再利用項
目公布後，有多少業者或多少單位的廢食用油被上網申報，進而能
驗證其有效性；然而，質性研究者會透過研究過程，說明公告再利
用辦法在法規與實行面上是否存在矛盾；以及開放免清除許可證是
否造成回收產業的混亂等，這些研究結果可能佐證量化研究方法錯
估了實際廢食用油的回收量。 

 

嫷 2-1 役? 咖摞? ? ? ? ? ? ? ? 

? ? ? ? 役? ? ? 摞? ? ? 

? 屏? ? ? ? ? ? 屏? ? ? ? ? ? ? ? 屏? ? ? ? ? ? ? ? ? 

? ? ? ? ? ? ? ? ? ? 栚??? ? ?

? ? 

? ? ? ? ? ? 摜尥? 泮? ? ? ?

? ? ? 桫? 

? 嵥 ? ? 俟? ? ? ? 嵥? ? Ⅵ? ? ? ?俟? ? ? ? 嵥? ? Ⅵ? ? 

? ? ? 券 ? 嵎栚??? ? ? 嵎? ? ? ? ? ? ? ? 嵥? ? ?

帙檔? ??? ? ? ? ? ? ? ? ?

嫛? ? ? ? ? ? ? 

? 嵥拚? ? 嵥? 倢? ? ? ? ? 咖俟? ? ?

? ? ／ 

栚? ? 嫛? ? ? ??? ? 檗尐?

? 嵥? ? ? ?? ? 

? ? ? ?

? ? 拚? 

? ? 俟? ? 拚? ? ? ? 承／? ? ? ? 俟? ? ? ? ? 嫷? 

資料來源：Tutty、Rothery與 Grinnell Jr.等人（1996）。 

 
 

二、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之特性與差異 

質性與量化研究在本質上相距甚遠，因此研究者在進行質性研究

之前，必須清楚知道兩者之間的差異。Bogdan 與 Biklen（1982）從
研究目標、研究設計、資料及樣本特性等層面，分析質性與量化研究

的特性，其內容整理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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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2-2 役? 咖摞? ? ? ? ? 憒? ? 

檔? 役? ? ? 摞? ? ? 

? 尐? 五 ㎞券?? 巧?? ???? ? ? ???? ? ?

券?? ? ? ??? ??? ??? ? 倢? 巿

力? ??? 椪? ? ? ? ??? ? ? ? 

帙檔?? ? ? 券?? ??? ??? ??倀

? ? ? ? ??? 完? 巘 

? 桫? 嵥 ? ? ? ╤嵥?? ≦? ? ??? ? ??? ??

屏五嵥 

俟? ? ? 嵥?? ? 嵥?嫛? ? 券?? 憾?

巘嵥?? 倀? 嵥 

? ? ? ? ? ? ? ? ? 浧? ? 五?? 承? ? 槱? ?

??? ? ? 嵥?? ?? ? 

? ? ? 崹?? ? ? ??倀? ? 承?? ? 帙

檔? 桫??檟? 

? ? ? ? 栚? ??? ? ??? 咻??? ? ? ? ? ??

? ? ? ? ? 嫛? ? ㄞ 

俟? ? ??檟? ??? 地??? ? ???

? ? ? ? ? ㄞ? ? ? 

? ? ? ? ? 尐??監? ??? 巿? ? ? 桫? ? ??

? ? ? 七捷? 彖? ? ? 栚? ? ??? ? ?

岝? ??? ? ? ? ? ? ? 咻? ? 承 

? 便??? ? ? ? 咖? ㄞ? ? 力? ???

? ? 岝? ㄤ?? 彖? 土? ? ? ??? ? ?

承? ? ? 崹 

? ? 彖? ? 承??? ? ? ??? 摝岧??? ???

? 岏??? 地? ? 咖? Ⅵ彖? 

摞? ??? 摞? ? ? ?????? 摞??

? ? 帙檔?倀? ? 

? ? ? ? ??? ? ? 嫷? ? ???? 嵥? ?? ? ? ??? ? ? ??? ? ? 俓?位? ??

椷? ? ??? ? ? ? 帙檔 

? ? ? 嫢?

? ? 

屏??? ? ? ? ? ? 屌?? 咖屏??栚?

? ? ? ? 

? ??嵎??俟? ? ? ? ? 咖屏??? ?

??彖? ? ? 俓? 地? ? 

咖? ? ? ?

? 桫? 

? ? ?? ??? 嵎? ??? ? ??? ? ?

??尥? ? ? ? ? 

? ? 棟??? ? 桫??? ? 恬楱?? ? ? 

? ? ? ? ? ? ??懘? ??? ? ? ? ? ? ? ? ? ?

? 

? 摞? 偷?? ☆?? ??? 叵?摞嫷??

? ? ? 

彖? ? ? ? ? ? 嫛??? 地?? 櫛?? 五??? ?

? 侜?? ? ? 憒? 

? 儈??彖? 土? ? ? ? ? ??倀? ? 

? ? ? ? ?

? ? ? 櫛 

劦??? 侜彖? ? ? ??? ??? ? ? ?

? ? ㄞ?? ? ? ? 浣? ? ? 

? ? ? ? 帙檔?? ??? ? ? ? ? ? 抯?

? ? ??? ? 

資料來源：Bogdan、Biklen（1982）；摘錄自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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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性研究之概念 

在論及如何運用質性方法進行研究之前，須先界定質性（quality）
與量化（quantity）研究方法之意涵。陳伯璋（2000）認為質性研究是
「一種著眼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意義的描述及

詮釋。」 Jacobs與 Razavith（2002）對質性研究作出以下定義：「一
種從整體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全方位圖象的建構和深度的暸解的過
程；反對將研究現象切割為單一或多重的變項，並運用統計或數字作

為資料詮釋的依據。」潘淑滿（2003）亦主張質性研究為：「研究者對
於研究過程所收集資料之詮釋，不可以用數字或統計分析的化約方
式，將資料簡化為數字與數字之關聯，或對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做進一
步的推論；相反的，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
經驗世界中，深入體會被研究者的感受與知覺，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

與觀點，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整理如表 2-3） 
本研究綜合上述各學者看法，針對質性研究作出以下定義：「相對

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著重於研究主題之本質、整體與過程的探討，
主要係透過非統計性方法，逐步釐清其中組成要因及脈絡，適用於探
究學理尚未明確，或是不適合以數據分析之主題。」 

嫷 2-3 役?? ? ? ? 券? ? 

? ??? ?? ? 券 

Neuman 

?1997? 

? ? 挎? ? ??摜尥? ? ? ? ? 峽??? ? ? 嫷? ? 役? ? ? ? ? ?

? ? ? ? ?? 

? ? ?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券? ? 承? 峽

?? 

Jacobs & 

Razavith 

?2002? 

? ? 木? 浣屏? ? ? ? ? ? ? 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摜? 帙檔?? 拚? 倀? ? ? ?

? ? 彖? 峽? ? ? ?? 

? ? ? 

?2003? 

役? ? ? ? ? ? ? 巘? 券? ? ? ? ? ? ??? ? ? ? ? ? ? ? ? ? 帙

╤? ? ? ? ? ? 俓??抨? ? ? ? ? ? ? ? ? ? ? ??? ? 咖? ? ?

??力? ? ? ? ㎞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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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質性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非常重視被研究對象個別經驗的特殊
性，所以必須在研究設計時針對不同的被研究對象，選用適當的方法
與策略，以獲得貼近現實的正確資訊，也因此質性研究的結果無法被
複製、抑或是進一步推論到類似情境的對象。以下將介紹本研究所選
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如何運用於研究過程中。 

(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文獻分析也稱為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或稱為資訊分析

（informational analysis）。許多領域的研究常需透過文獻獲得資
料，因此文獻分析研究法便有其價值與採用的必要（王文科，

1997）。透過文獻分析法，研究者可以從檔案的記錄、文件以及大
眾媒體中，進行有系統的資料分析。廣義來說，文獻分析法是「任
何以有系統、客觀的方法確認文件訊息的特性，做為推論的基礎」，
並且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進行蒐集、分析及歸納，使其呈現
出較清楚之發展脈絡。 
本研究於文獻分析法之應用如下： 

1. 界定研究範圍：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與整理，初步暸解國
內廢食用油之組成特性、資源化技術、流通概況與法令規
範，進一步探討其中存在或可能引發之問題，針對該問題
界定研究主題及範圍。 

2. 確認研究方法：分析初期文獻蒐集之結果，研擬適當之方
法與流程以進行後續研究工作，並規劃調查之相關配合事
項，諸如訪談名單、參訪行程等。 

 
(二) 調查研究法（Survey Method） 
調查研究法包括郵寄問卷、面訪與電話訪談。由於研究過程往

往受限於預算與其所能運用的人力資源，研究者必須視情況選擇適
當方法藉以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此三種調查方法的特性與限制如
表 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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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2-4-1 ? ? 嵎? ? ? ? ? 憒 

? 憒檔? 掄? ? ☆ ? 崀? ? ? 槱? ? 

? ? ? ? ? 浧 

? ? ? ? 浧 浧 

◎? ??? ? ?? 浧 浧 ? 

? ? ? ? ? ? ? ? ? ? 浧 

? ? 便彖? ? 土? ? ? ? ? 浧 

咖? ? ? ? ? ? ╤? ? ? ? ? 浧 

抮? ? ? 浧 ? 

資料來源： Nachmias, David Nachmias（2001）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由於缺乏國內廢食用油回收產業之經營現況等文獻資料，且訪

談內容可能涉及經營隱私；而郵寄問卷雖具有低成本、匿名性（安
全性）佳、問卷結構化之程度較高的優點，但因此方法的回收率較
低、無法確定問卷填答者為何，而在實際運用上問項必須簡化，可
能無法進一步深入探問，以致於資料蒐集過程之彈性相較其他兩種
方法為低，故本研究排除以郵寄方式進行調查。 
面訪具有彈性及互動程度較高之優點，透過面對面的訪談，使

研究者有更多機會得以從受訪者獲得更完整的資訊。然而，由於面
訪缺乏標準化流程，且彈性與結構化往往難以兼顧。再者，研究人
員也可能因為受訪者對研究人員先入為主的觀念（如年齡、文化背
景與社會關係的差異），造成調查研究中的嚴重障礙。為了降低此

障礙對於研究之影響，於面訪時必須遵循以下三點原則：（Survey 
Research Center (1976) Interviewers Manual） 
1. 面訪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須感到愉悅及滿意； 
2. 受訪者需要知道該研究是有價值的； 
3. 在受訪者心中所需要克服的面訪障礙－面訪者應該以和善的
態度來說明研究目的，以避免造成受訪者產生懷疑（例如將面
訪者視為推銷員或政府機構人員等）。 

 



 14 

(三)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 
1. 個案研究法之定義與特性 
  所謂個案，就是一個有界限的系統，通常是指一個對象而

非過程（Gillham, 2000）。根據《社會工作辭典》（2000）的定
義，個案研究是指：「以某一個社會單元作為一個整體所從事
的研究，而所從事研究之單元可能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
個體、一個機關、一個社區、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另外，

Yin在《Case Study Research》（1989）一書中將個案研究定
義為：「研究者透過多重資料來源，對當前真實生活脈絡的各
種現象所做的一種研究方式。」 
  因此，個案研究法可視為一種個別的、深度的、描繪的，
且偏向質性的研究方法，期望對個案深入地暸解，來探究其與
全體的相同與相異點。所以也可以說個案研究法，是一種以事
實的收集、精密診斷、適當處理、正確記錄為步驟，來探索及
分析社會單位生活過程的方法（潘淑滿，2003）。綜合歸納個
案研究法之特性如下（Feagin等人，1991）： 

(1) 在自然情境下探究問題 
(2) 深入式的研究 
(3) 重視脈絡的觀點 
(4) 建構理論 

 
林佩璇在《個案研究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2000）一

文中，也將個案研究法歸納出六項特色： 

(1) 整體性 
(2) 經驗理解 
(3) 獨特性 
(4) 豐富描述 
(5) 啟發作用 
(6) 自然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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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研究法之分類 
以研究對象之數量來區分，個案研究可分為單一個案研究

與多重個案研究。所謂單一個案研究是指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研究者主要是針對一個個體、家庭、團體或社區，進行與研究
有關資料收集的工作；而多重個案研究則是指研究者同時針對
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個案進行研究。 
而研究者究竟應該運用單一或是多重個案研究方法來收集

研究資料，最主要還是取決於研究問題與目的；如果研究目的
是著重於個案之間的比較，那麼研究者就必須選擇多重個案進
行資料收集工作。本研究於個案研究法之應用如下： 

(1) 國內相關回收產業方面：透過多重個案研究法，針對國
內各家合法之廢食用油回收業者進行深入研究，進而比
較各回收廠商在回收工作之實施上有何異同，並分析其
經營模式與特性。 

(2) 國內再生利用技術方面：針對國內現有再生利用技術進
行單一或多重個案研究，以暸解廢食用油在清除、清
運、集中與回收後，有何處理、處置之方法與管道，並
比較、分析各種再資源化方法之優劣，最後綜合上述回
收模式，規劃出適合國內現況之回收系統與制度。 

關於本文所使用的各種研究方法，整理如表 2-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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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2-4-2 ? ? ? ? ? 屌嫷 

? ?

? ? 
? ? 崹? ? ? ? ? ? ? 

? ? 

? ? 

? 

? ? ? 倀?? 屏? ? ? ? ? 土? ? 桫彖

??? ? ? ? ? ? ? ? ? ??? ? ? ? 嵥

? ? ?? 

n ? ? ? ? 乓? 咖棟?? 

n ? ? ? ? ? ?? 

嵎?

? ?

? 

塘? 槱? 咖? 崀? ??摬? ? ? ? 櫛? 嫛

? ? 嵎??崁? ? ? ? ? ? ? ? 櫛?? 力

木? ? ? ? ? ? ? ? ? ? ? ? ? 憒? ?

? 彖?? 

n ? ? ? ? ? ? ? ??? 彖? ? ?

??? ? ? 桫? ? ? ? ?? 

n ? ?? ?彖? ?? ?? ? ? ?

? ?? ?? 

 

 

 

? ?

? ?

? 

n 拸? ? ? 浣? ? 彖? ? ? ?? 

(Patton, 1991)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嫛? ?

?? ?? ? ? 便企? ? ? ? ? ?? 

(Stake, 1994) 

n ? ? 櫛? ? ? ??? ????? ? 煋?

? ? ??拸? ? ? ? ? ? ? ? ? ? ?

? ? ??(Yin, 1994) 

n 摬? ? ? ? ? ? ? ? ? ? ? ?

嫛? ? 地? ? ??? ? 憒? ??

? ? ? ? ? ? ? ? ? ? ? ? ?

? ??? ? ? ? 倢? ? 地咖?

?? 

n 摬? ? ? ? ? ? 彖? ? ? 嫢?

嫛? ? ? ? 摜? ? ? ???? ?

? ? ? ??壤??壤函? ? ? 咖

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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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一、廢食用油之概述 

(一) 廢棄物之定義 
廢棄物（waste）廣義之解釋，係泛指人類社會活動如生產或消

費過程所產生的無用（ useless）、不要（unwanted）或丟棄
（discarded）的物質或物體，包括氣態、液態及固態廢棄物。而狹
義之解釋乃指氣態（廢氣）、液態（廢水）以外之固態廢棄物，或直

稱「固體廢棄物」，簡稱「廢棄物」（黃正義、謝錦松，1993）。 
依行政院環保署於 2001年 10月 24日修訂公布《廢棄物清理

法》之定義，廢棄物可區分為「一般廢棄物」與 「事業廢棄物」兩
種；而事業廢棄物依其是否具有毒性，可再區分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區分的目的，係藉此對不同產源之廢棄物而對
其製造者課以不同之責任，並可對不同性質者分別規定不同之處理
標準。其詳細定義如下： 

1. 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
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2. 事業廢棄物：泛指由事業機構所產生的廢棄物，其中又可分
為有害事業物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1)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認
定標準依環保署公告之「有害廢棄物認定標準」為之。 

(2) 一般事業物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廢棄物以外之
廢棄物。 

 
若以物理性質來區分，又可將其區分為固、液、氣態廢棄物，

以及可燃、不可燃廢棄物等分類。廢棄物種類及型態綜合整理如表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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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3-1-1 ? ? ? ? ? 嫷 

 
 
 

 

 

 

 

 

 

 

 

 

 

資料來源：黃正義、謝錦松（1993）固體廢棄物處理。 

 
 

(二) 廢食用油之定義及來源 
廢食用油為一般食用油脂經烹調處理後所產生之廢棄食用油脂

之總稱，其產出來源相當複雜，包括家庭、學校與機關等團體之伙
食餐廳、速食業、餐飲業、食品加工業以及攤販等皆是。 
因廢食用油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總則中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

「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所述，故屬於一般
事業廢棄物之範疇，適用於事業廢棄物之相關法規標準。又根據《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2005.3.1修訂）之規定，
廢食用油屬於 55 項公告再利用項目之一，事業與再利用機構可直
接依其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其中亦指出廢食用油係指「食品及飲
料製造業在食品加工製程及餐飲業產生之廢食用油」，為一具有回收
再利用價值之廢棄物類別，且僅需簡易之處理步驟即可多方面應用
於其他工業製程與產品。 

? ? 
? 地 

? ? ? √ 

? 咻? ? ? ? ??? ? 來
源 ? ? ? ? ? ? ? ? ? ? ? ? 

? ? ? ??? 焋?? ? 

? ? ? ? 類
型 

? ? ? ??? ? 

? ? ? ? ??? ? 

? ? ? ? ??? ? 
燃
燒
性 ? ? ? ? 殧?? ? 

? ? ? 摜摠? ? ? ? 

企? ? ? ??? 殧 
毒
害
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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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中所稱的「廢食用油」係指一般食用油脂（包
含動物及植物性油脂），經餐飲業、速食業、食品工廠及機關團體等
事業單位用於烹調、加熱處理後產生之廢棄食用油，並可透過回收
管道進行資源再利用者＊註，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的一種。 

 
(三) 廢食用油之產出量與分佈 
目前國內對於廢食用油產流及產量的統計資料仍十分缺乏，至

今尚無詳實且完整的統計數據，現有的文獻多以推估方式得知。楊

義榮於《國內廢食用油與廢棧板之回收資源化》（1998）一文中，
曾針對國內廢食用油各項產出因子作出每年總產生量之推估如下

（整理至表 3-1-2）： 
1. 家庭 
n 個人每年廢油產生率 0.7~1.1公斤/人/年 
n 推估國內家庭廢油數量約 1.5~2.3萬公噸/年 

2. 餐飲業（不含速食業） 
n 個人每年廢油產生率 1.5公斤/人/年 
n 推估國內餐飲業廢油數量約 3.15萬公噸/年 

3. 速食業 
n 炸雞類（肯、德、頂）132家，1.6公噸/店/月 
n 漢堡類（麥、濃、溫、摩、漢）313家，0.6公噸/店/月 
n 廢油產量推估約 4788公噸/年 

4. 機關團體、油炸食品小販：欠缺統計資料 
5. 食品業者：會產出廢食用油之食品：速食麵、沙茶醬、麵筋、
油炸 零食類、餅乾類、冷凍食品等-廢油產生量與油品使用量
間之比例約 7~10% 
n 廢食用油推估數量為 2~2.5萬公噸/年 

 
 
＊ 註：根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2005.3.3 修訂）之

規定，廢食用油之來源定義，可依『廢食用油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逕行

再利用，並以廢棄物代碼 R-1702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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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以上各項產出因子之推估值，可得國內廢食用油總量推估

約為 7~8.5 萬公噸/年。此外，陳介武根據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公會
資料（1995、1996），並參考日本廢食用油脂之廢棄率（約佔其總
消費量之 20%），推估台灣廢食用油脂年產量約為 15萬公噸（見
圖 3-1）。 
由上可知，在本研究蒐集近幾年來關於廢食用油數量的調查資

料中，各研究對於廢食用油之定義與數據推估基準不盡相同，而評
估對象與範圍也非完全一致，造成彼此估算結果有所落差。主要原
因可能在於國內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尚未成熟，以致相關統計
調查與研究難以有效進行。要建構出具有可行性的回收系統之根本
在於充足的流通資訊，然而，廢食用油相關流通資訊的蒐集卻可能
是目前最欠缺的一環。 

 
 

嫷 3-1-2 ? ? ? ? ? ? ? 摞咖? ? 

? ? ? 
? ? ? ? 摞 

(? ? ?/?) 
? ? ? ? 

? ? 1.5~2.3 ? ? ? ? ? ? ? ? ?0.7~1.1? ?/?/? 

殟? ?(? ? 抮? ?) 3.15 ? ? ? ? ? ? ? ? ?1.5? ?/?/? 

抮? ? 0.48 
? 業?132??1.6? ?/ㄦ/? 

? ? ?313??0.6? ?/ㄦ/? 

? 桫? 浣? 

? ?? ? ? 弸 
?? ? 倀? 彖?? 

? ? ? ??峊 1~1.2 
? ? ? ? 摞咖? ? ? ? 摞? ? ? √?

7~10% 

? ? 6~7? ? ? / ? 

註：廢食用油產出食品包括:速食麵、沙茶醬、麵筋、油炸零食類、餅乾類及冷凍

食品等。 

資料來源：楊義榮（1998）國內廢食用油與廢棧板之回收資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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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介武（1998）黃豆之工業應用及環保，摘錄自美國黃豆協會在台辦事處網站。 

? 3-1 ? ? ? ? ? ? ? ? 摞? ? 

 

 
＊註１：根據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同業公會資料。 

＊註２：美國黃豆協會估計。 

＊註３：依據日本油脂協會報告，廢用油約佔其總消費量之 20%。 

 

 

 

 

 

 

 

 

 

? ? ? ? ? ? ? ? 

?54? ? ? / ? ? 彊摞??峊１ 

? ? ? ? ╤? ? ? 

?23? ? ? / ? ? 彊摞? ?峊２ 

? ? ? ? ? 

77?? ? ×20%?? ? ???峊３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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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物資源化之意義 

(一) 減廢與資源化之概念 
1. 工業減廢之範疇 
工業減廢技術之範疇甚為廣泛。就技術面而言，工業減廢可

分為產源減量（source reduction）與再循環（recycling）兩大
領域（圖 3-2-1）。產源減量包括採用無污染（或零排放）及低污
染（或低損耗）之工業製程與技術，以避免廢棄物產生或儘可能
設法減少廢棄物產生，並進行廢棄物分類，以利廢棄物之回收與
再利用。再循環則包括廢棄物之廠內回收、重覆使用，或作為其
他製程之原料來源，其中再利用（廢水、廢紙等再次使用）、再
生（廢棄物轉化為新製品），以及交換三項措施最為重要。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995）中華民國工業減廢白皮書；及本研究整理。 

? 3-2-1 ? ? ? ? ? 嫢乓?? ㎞? 

? ? ? 
Reuse 

 

? ? ? ? 
? ? ? Ⅵ完? ?
? 

完? ? 代? ? ? 

? ? 
Exchang

? ? 
Recovery 

 

? ? ? ? 
完? ? ? ? 

? ? ? ? 

? ? ? ? 
Industrial waste 

minimization 

? ? ? 摞 
Source reduction 

? 代??? ?/? ? ?) 
Recycling 

? ? 丰? 

? 帙 
? ? ? 

? ? 完 
? ? 嫢 

? ? ? 
?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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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減廢經濟效益之比較 
工業減廢在執行上可分為廢棄物總量削減與管末處理

（end-of-pipe treatment）兩部分（見圖 3-2-2）。總量削減主要
包括污染源減量及回收再利用等工作。有別於傳統之管末處理，
污染源減量是透過污染源管制，事前防止廢棄物產生；而回收再
利用與交換則是以資源再循環之概念，在製造或生產過程中中減
少廢棄物之排放。就環境及經濟觀點而言，事前的減廢（廢棄物
削減、回收再利用等）較事後的廢棄物處理更具經濟效益，而污
染源減量通常亦較回收再利用更佳。管末處理則是在廢棄物產生
後，再進行其清除、清理，以至於焚化、掩埋等方式處理，並視
其為無再利用價值之廢棄物。然而，污染源減量往往受限於既有
的原物料與製程技術，管末處理之經濟效益有限。因此，本研究
重點將針對廢棄物再循環之流通管道、經營運作與情報交換之管
理作業，關於廢食用油之再利用技術，將以文獻整理重點介紹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995）中華民國工業減廢白皮書。 

? 3-2-2  ? ? ? ? 摞咖丰? 壤? ? ? 倢? ? ? ? 憒 

? ? ? ? 摞 

?? ? ? ? 丰? ? 完? ? 嫢?? 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壤? 

? 俑 
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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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之探討 
廢食用油為一高價值之再利用資源，主要係因其可利用之途徑

十分廣泛，國內常見的資源化產品或用途除可用作飼料添加、肥皂
及硬脂酸原料外，亦被應用於模板脫模使用、肥料添加及機械加工
用油等用途。此外，根據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廢食
用油亦可用於替代燃料油使用，諸如回收再製成生質柴油等資源化
方式。以下就幾項廢食用油之再利用技術進行說明。（資料來源：

經濟部工業局，1999，廢棄物資源化技術資料彙編。） 

 
1. 飼料添加物 
國內飼料廠多在飼料中添加 1~4%之油脂，以增加其熱能及

肥育效果，而這類油脂大多是使用進口的三級牛油。我國對於飼

料之添加油脂有 CNS 3400規範，要求其水分須低於 2%，且游
離脂肪酸之含量不得超過 20%，故對於用作飼料添加之廢食用油
脂所要求之品質較其他再利用方式為高。廢食用油在回收並添加

於飼料前，須再經數道前處理步驟，如圖 3-2-3所示。 
由於製造飼料所需廢油之品質要求較高，故作為原料的

廢食用油脂愈新鮮者愈佳。在製成飼料之過程中，須視需要
添加抗氧化劑，以避免油脂酸敗。此技術在國內已有實廠運
作，對於取代飼料廠目前使用之進口三級牛油而言，國內回
收廢食用油品質更好，效益頗佳。  

 

 

 

 

 

 

 
 

資料來源：【7】及本研究整理。  

? 3-2-3 ? ? ? ? ? ? 完? ? ? ? ? ? ? 

? ? ? 摜 ? ? ? ? ? ? 

? ? ? ? ? ? ? ? ? ? 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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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肥皂原料  

油脂加上鹼液可皂化產生肥皂，此原理十分簡單且很早
即被廣泛應用。國內肥皂製造廠目前之原料來源仍多以進口
之三級牛油、羊油及棕櫚油為主，而為降低成本考量，可在
不影響產品品質之條件下添加 30%左右之廢食用油。因製皂
可容忍之油品品質較寬鬆，凡屬動植物油均予以回收，事先
並不予以分析濃度及雜質，僅以目視判斷廢油品質是否可接
受。其再利用之流程整理如圖 3-2-4所示。廢食用油入場後
可貯存於油槽中並進行加熱攪拌，生產時再予以加入製程，
一般均不須經其他前處理步驟。有關廢食用油之加入比例多
寡，常與此肥皂產品之要求硬度有關，故多由現場人員依經
驗判斷，一般約在 20~30%之間。  

 
 

 

 

 

 

 

 
資料來源：【7】及本研究整理。  

? 3-2-4 ? ? ? ? 完? 匴? ? ? ? ? 

 

3. 硬脂酸原料  
硬脂酸為許多工業產品（如輪胎、橡膠等）之重要原料，

國內之總需求量頗為可觀，而廢食用油多為動植物性油脂，
屬於三酸甘油脂類，經適當之化工步驟，可分解為硬脂酸及
甘油等兩種重要之工業原料，其流程如圖 3-2-5 所示。製成
硬脂酸之純度高達 99%以上，可直接作為工業原料，雖然需
增設廢油前處理設備，花費成本甚鉅且較使用新油生產略
貴，但以對廢食用油脂有效利用之觀點作長期考量而言，本
研究認為就環保及資源永續之整體效益仍是值得的。  

? ? (20%) 

? ? 

? ? ? ? (20~30%) 

? ? ? 撘 (15%) 

? ? (40~30%) 

? Ⅵ (? 氨? ?5%) 

? ? ? ? ? ? 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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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7】及本研究整理。  

? 3-2-5  ? ? ? ? 完? ? ? ? ? ? ? ? ? 

 

4. 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係由各種食用油脂（包括植物油與動物油）的

原油或其廢油，經交酯化反應（ transesterification）所製造
的脂肪酸甲酯。它可以用來代替部分或全部的石化柴油
（petrodiesel），且不需要修改或更換柴油引擎，直接或混
合使用即可改善排廢氣品質，因此已經有許多研究認為生質
柴油較石化柴油具有環保的特質。其製程原理如圖 3-2-6 所
示。  
 

 

 

 

 

 

 

 

 

 
 

資料來源：陳介武（1998）黃豆之工業應用及環保，摘錄自美國黃豆協會在台辦事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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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替代機械加工用油  

機械加工用油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一般視其製程特性
選  擇適用之油品進行再利用，可區分為：切削油、研磨油、
冷潤油、軋延油、伸線油、沖壓油及鍛造油等。依其成分不
同可分為油性、水溶性及固體型等三種，而廢食用油之摻配
則較適用於油性之冷潤油為宜，用在拉削、銑床、孔鑽等較
需高度潤滑性之工作為主。由於廢食用油屬動植物性油脂，
此類油脂較礦物油易受氧化及水解，故直接作為油性機械加
工用油之情況並不多見，一般而言，仍以和潤滑油作適度摻
配較宜。實際運作時，廢食用油脂與潤滑油之體積摻配比最
高可至 2：1，惟仍受廢食用油品之酸度、水分及雜質成分所
影響，酸度低、水分及雜質含量少，且愈新鮮之廢食用油可
摻配之比例愈高。由於本項用途尚屬實驗階段，故仍有許多
應用上之參數需作進一步之研究與證實。（鄭宏德，1999） 
 
6. 其他用途  
廢食用油尚可應用於肥料之添加，以增加其肥份及流動

性；亦可作為事先塗抹於模板上，以利模板脫模時方便剝離
使用，且對模板亦具有良好防潮作用。此外，日本亦有工廠
將廢食用油加工作為塗料、油漆之原料，其資源化用途可謂
十分廣泛且成功。  

 

由以上文獻整理可知，廢食用油的再生技術十分廣泛，各項
用途有其適用對象與狀況，其中數種在國內已有實廠運作，諸
如作用飼料與肥皂之原料用途等。此外，由於近年來石化燃油
價格日益攀升，為替代性能源之一的生質柴油因符合環保理念
與原料之再利用性而漸受矚目，故本研究認為生質柴油之發展
有助於推動廢食用油的資源化產業。關於廢食用油資源化技
術，整理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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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3-2 ? ? ? ? 彖? ? ? 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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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楊義榮（1998）國內廢食用油與廢棧板之回收資源化；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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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外廢食用油資源化之概況 

(一)國內概況 
1. 資源化概況 
國內廢食用油的實際回收現況仍不明確，且廢食用油的產生

來源十分複雜，包括事業及非事業單位等，而國內對於廢食用油
資源化的實際運作機制與流程的研究相當缺乏，因此僅能透過少
數文獻整理得知其回收概況。有關廢食用油之產生及回收處理途

徑如圖 3-3-1所示。 
廢食用油回收方式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委託清除處理業

者，主要對象為速食業及食品加工業，而清除處理業者需取得主
管機關（如經濟部工業局等）的核准許可；被委託的業者在清除、
集中後送至飼料廠、肥皂廠等再利用業者進行資源化處理。另一
部分為自行處理，家庭、餐飲業及機關團體則多將廢食用油排放
至下水道，或用紙吸附後併入一般垃圾處置。據環保署廢棄物管

制中心查詢結果，截至 2002年止廢食用油並無任何申報資料，
故現有文獻中廢食用油之產量數據僅能以推估得知。此外，已申
請核准之廢食用油回收清運機構僅有四家＊註１，其處理總容量不

超過 4400公噸/年，因此，對於國內每年廢食用油數萬公噸之回
收況狀，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楊義榮，1998） 

 

資料來源：楊義榮（1998）國內廢食用油與廢棧板之回收資源化。 

? 3-3-1 ? ? ? ? ? ? ? ??? ? 咖壤?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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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推行概況 
近年來國內資源化政策在政府的積極宣導與推動下，國內廢

食用油回收再利用的推廣工作已獲得初步成效。事業單位方面，

根據經濟部於 2002年 1月 25發布的《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定，廢食用油屬於 43項公告再利用項
目之一＊註２，事業與再利用機構可直接依其管理方式進行再利
用；相較於以往許可再利用之管理方式，廢食用油納入公告再利
用項目後，將有助於鼓勵相關業者投入回收工作，以達到有效推
廣資源化之目的。 

在非事業單位方面（家庭、軍營等），環保署計畫於 2006年
起，將家庭所產生的廢食用油納入垃圾強制分類項目，民眾若沒
有把廢食用油與一般垃圾分類後再丟棄，將被處以一千兩百元至
六千元之罰款。此外，為發展國內再生能源（如生質柴油）產業，
環保署計畫全面推廣回收家庭廢食用油，以做為生質柴油原料；
廢棄物管理處（以下簡稱廢管處）已研擬回收廢食用油相關辦

法，計畫於 2006年元月起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時一併回收家
庭廢食用油，一方面可增加國內自給能源的供應，另可改善廢食
用油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 

 

 

 
 

＊ 註１：在《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於 2003年 6月 11日修

正發布之前僅有四家回收業者核准清運廢食用油（領有廢食用油清除許

可證）。然而在該辦法修訂後，廢食用油列入公告再利用項目之一，即

事業與再利用通構可直接依其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不需再向其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故此後並無廢食用油清除許可證核准與否之區別。 

＊ 註２：凡事業廢棄物之性質安定或再利用技術成熟，經由經濟部依其種

類訂定管理方式公告者，皆屬公告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公告後，事

業與再利用機構可直接依其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該辦法自 2005 年 3

月 3日修正發布後，已公告 55項事業廢棄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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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相關法令與標準 

目前國內環保相關法規多取法自世界先進國家。美國的固體廢

棄物清理之相關法規在 1965年始予公布，日本亦於 1970年通過廢
棄物清理法（在此之前稱作清掃法）；而我國則到 1974年廢棄物清
理法才首度公告實施，經多次修訂後成為國內廢棄物相關法規之母
法，相關主管機關（例如經濟部工業局等）據此訂定各種環保相關
法規。此外，由於廢食用油亦使用於飼料添加物，因此該用途應符
合飼料相關法規之範疇。國內廢食用油相關法規與重要條文整理如

下，並總整如表 3-3-2所示。 

 
1. 廢棄物清理法  
（行政院衛生署於 1974.7.26 公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4.6.2 最後修正）  

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廢清法）共分為六章，計 77條
文，是為國內廢棄物相關法規之根本依據。其中定義何謂一
般及事業廢棄物，並清楚規範其回收、清除、處理之運輸、
分類、貯存、排出、方法、設備及再利用等事。並對廢棄物
的清除處理機構與檢驗，以及獎勵與處罰事項皆予以詳加規
範。此外，根據該法第 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由此可確定廢食用
油之回收再利用業務應為經濟部工業局所管轄。  

 
2. 飼料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於 1972.1.12公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於 2002.1.30最後修正）  

依據該法第 2章第 10條所述，製造、加工、分裝飼料或
飼料添加物，應依其規定向中央或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申
請檢驗登記，經檢驗合格後始得製造、加工、分裝。此外，
自製自用之飼料得免予辦理登記，唯自製自用之飼料，須加
入飼料添加物者，應先向直轄市或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因此廢食用油在作為飼料添加劑時，須先向主管機關登記後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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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989.5.8 公布，2006.1.3 最後修正）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7條之規定，事業應遵循《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合法、妥善地貯存、清
除及處理所產出之廢棄物。此外，根據該標準第 26條規定，
事業廢棄物若經認定以再利用方式較符合資源永續使用方
式者，不得以再利用以外方式進行最終處置。廢食用油在列
屬於公告再利用項目後，已清楚確定係為一種具高經濟效益
的再生資源，故應該依據該標準進行資源化處理。  

 
4.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1.11.23公布）  
該辦法對廢棄物清除機構之分級、人員、場地以及許可

與管理等事皆有清楚規範，此外根據文中第 2條規定，可將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分為清除、處理、清理三類機構： 

(1) 廢棄物清除機構：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至境外或該委託         
者指定之廢棄物處理場（廠）處理之機構。  

(2) 廢棄物處理機構（以下簡稱處理機構）：接受委託處理
廢棄物之機構。  

(3) 廢棄物清理機構（以下簡稱清理機構）：接受委託清除
並處理或處理廢棄物之機構。  

 
5.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經濟部於 2002.1.9 公布，2003.6.11最後修正）  

該辦法係依廢清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其中針對
經濟部所管轄的事業廢棄物之相關機構、業者、證照申請等
事作一明確規範，並可據第 3條之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性
質安定或再利用技術成熟者，其種類及管理方式經本部公告
後，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得逕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可
知屬於公告再利用項目之一的廢食用油可依《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不須再
向經濟部個別申請再利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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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經濟部於 2002.1.25公布，2005.3.3 最後修正）  
該管理方式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項規定訂定之，文中詳細規定關於廢食用油之公告再
利用管理方式，包括其來源、再利用用途，以及再利用機構
資格等規定。廢食用油據此能直接進行再利用，其管理方式
整理如表 3-3-1所示。  

 
 

嫷 3-3-1 ? ? ? ? ? ? ? 丰? ? 地 

偷? ? ? ? ? ? ??／? ??? ? 

? ? ? ? ? ? ? ? ? ? ? ? 完抯? ? ? ? ? ? 完

? ? 殟? ? ? ? ? ? ? ? ? 

? ? ? ??匴? ? ??? ? ?

? ? 

??? ? ? ? ? ? ? ? ? ? 彖?? 

(?) ? ? ? ? ? 岧巘?? ? ? ? ? ? 岧? ? ? 完抯?? 

(?) 咂? ? ? ? ? ? ? ? ? 檔?? ??匴??? ? ??? 役? ? ? ? Ⅵ? 桫?

?? 

(?) ? ? ? ? ? ? ? ? ? ? ??? ? ? ? ? 丰? ? ? ? 桫? ? ? 七扁? ? 丰?

桫    

? ? ? ? ? ? ? ? ? ? ? 完抯? 岧巘?? ? ? ? ? ? ? 岧??? ? ? 棟? 

(?) ? ? ? ? ? 役? ? ? ? ? ? ??? ? 握位? ? 咖? 役? ? ? ? ? ? ? ? ?

?   

? ? ? ? ? ? ? ? ? ? ? 敆丰? ? ? ? ? ? 七? ?? 

??拚? 丰?? 

(?) ? ? ? ? ? ? 殧? ? ?? ? ? ? ? ? ? ? ? 桫? ? ? ?? 

(?) ? ? ? ? ? ? ? ? ? ? ? ? ? ? ??? 椪? ? ? 崁? ? ? ? 桫? ? ? ?? 

資料來源：經濟部公告 55項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2005.3.3）；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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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2.07.03公布）  
該法除了對相關名詞加以定義，並對於廢棄物之源頭管

理、運作管理、輔導獎勵以及罰責等事作一明確規定。據該
法中第 2條之專用名詞定義：「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
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且經公告或核准者，為再生資源
項目。」又第 15 條中亦明定再使用及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
項目公告與相關運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3.06.25公布）  
該辦法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15條第 4項規定訂定

之，其第 3 條授權環保署得參酌再生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地方主管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所提再生資源再生利
用之經濟及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研擬再生資源項目之公
告；並規定從事再生利用達一定規模之再生利用業者應向所
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其他則包括紀錄、清運、貯存方法
及設施等規定。  

 

9. 經濟部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03.06.25公布）  
該辦法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15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內容主要規範再生資源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再生
利用、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共計 12 條。其中定義廢棄
物之產生者、再生利用者，以及清運與貯存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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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3-3-2 ? ? ? ? ? ? ? 桫? ? ? ? 

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彖? ? ? ㎞券 

1 ? ? ? ? ? ? 嫛? 棱 
? ? ? 帆刁 

1974.7.26 2004.6.2 1.? ??? 棳?拚懇? 壤? ? ? ? ? ?
? 乓? 

2.? 桫? ▄咖? ?? 
3.? ? ? ? ? ? ? ? 桫? 桫? 

2 ? ? 丰? ? 嫛? 棱 
扁? ? 

1972.1.12 2002.1.30 1.? 券? ? ? ? ? ? ? ? ? 便? ?? 
2.? ? ? ? ? ? ? ? 完抯?? ? ? ? ?
? ? ? ?? 

3 ? ? ? ? ? ?
? ? 棳壤? ?
? ? ? ? ? ? 

嫛? 棱 
? ? ? 帆刁 

1989.5.8 2006.1.3 ? ? ? ? ? ? ? ? ? 地憒? 彖? ? ? ?
? ? 地?? 七? ? ? ? ? ? ? 地? 嫛?
俑壤函? 

4 ? ? ? ? ? ?
? 棳壤? ? ?
? ? 丰? ? ? 

嫛? 棱 
? ? ? 帆刁 

2001.11.23 ? 摬? ? ? ? ? ? 棳?壤??? ? ? ? ╨
? ? ? ? 便? ?? 

5 倢? 捷? ? ?
? ? ? ? ? 丰
? ? ? 

倢? 捷 2002.1.9 2003.6.11 摬? 倢? 捷? 丰? ? ? ? ? ? ? ? 桫?
╨? ? ? 乓?? ? ? ? ? ? ? ? ? ? ?
? 檔? ? ??? 檗? ? 丰? ? ? ? 嫛?
? ? ? ?? 

6 倢? 捷? ? ?
? ? ? ? ? ?
? ? 丰? ? 地 

倢? 捷 2002.1.25 2005.3.3 1.岑? ? ? ? ? ?55檔?? ? ? ? 檔
? ? ?? 
2.? ? ? ／??? ??? ? 咖拚? 丰?
? ?? 

7 彖? ? ? ? ?
? ? 

嫛? 棱 
? ? ? 帆刁 

2002.07.03 ? ? 券? 桫? ? 彖? ? 乓??? ? ? ? ?
? ? 咻? ? ? ? ? ? ? ? ? ? 檔? ?
?? 

8 嫛? 棱? ? ?
帆刁? ? 彖?
? ? ? ? 丰?
? ? 

嫛? 棱 
? ? ? 帆刁 

2003.06.25 ? 岑? ? ? ? ? ? ? ? 彖? ? ? ? ? ? ?
丰? 桫?? ? ? 丰? 桫?? 

9 倢? 捷? ? 彖
? ? ? ? ? 丰
? ? ? 

倢? 捷 2003.10.8 ? 摬? 倢? 捷? 丰? ? ? ? ? ? ? ? ?
拚?? ? ? ? ? ??▔? ? ? ? ? ? ?? 

完嫷? ??2006? 4? 25? ?嫷? ? ? ? ? ? ? ? ? ? ? ? 完嫷? ? ? ??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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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概況 

世界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在廢棄物的回收再
利用工作已實行多年，無論是在政策、法規與技術等方面皆較台灣
先進。且各國已由單純之廢棄物清理走向兼顧資源節用、分類回收
及再利用之綜合管理方式。單就法律規範而言，國際立法趨勢多以
合併立法來規範預防、減輕或排除廢棄物的產生，以美國《資源保

育與回收法》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RCRA )
與德國《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  (Closed Substance Cycle 
Waste Management Act)為代表；而日本則以《循環型社會形成推
進基本法》為基礎，並以多項法令配合輔助。其中，日本與台灣同
屬地狹人稠之區域，國情民風與飲食習慣較為相近，因此本研究擬
彙整日本對於廢食用油的回收再利用的作法與制度，並針對政策、
法規、制度與技術等層面進行文獻的整理及討論，以作為國內推動
資源化工作之參考依據。（鄭宏德、黃錦明，1997，淺談日本廢食
用油之管理與再利用。） 

 

1. 產量與分佈 
根據日本廢食用油典範事業推進委員會等單位所作一系列調

查報告（見表 3-3-3），估計日本非家庭之食品製造業與外食產業
每年約產生 30~40萬公噸之廢油，其中約有 18~20萬公噸回收
作為飼料及脂肪酸工業之添加物或原料；而家庭方面每年約有

10~20萬公噸廢油，但因來源分散，再利用率不到一半，大多以
廢布、廢紙吸附後，併同垃圾掩埋或焚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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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摞 

? ? ? ? ? 劦摞 

嫷 3-3-3 ? ? ? ? ? ? ? ? 並? ? 嫷 

? ? 完抯? 

(??/?/?) 
? ? ? ? (? ?/ㄦ/?) 

? 咻殟? ? 

(? 抮? ?) 

 
? ? 

(? ?/

?/?) 

完煄? ? ? 完

? ? 

? ? ? ╤? ? 

? ?

? ? 

? ?

俵? 

? ? ? ? ? 劦摞 4.4 166.4 6.42 599 604 589 554 

? ? ? ? ? ? 摞 0.7 2.94 0.87 257 261 203 231 

? ? ? ? ? √?峊 

(%) 

15.9 1.8 13.6 42.9 43.2 34.5 41.7 

 

?峊?? ? ? ? ? √ ＝ ───────── × 100 % 

 

? ? ? 彖? ／? ? ? 並? ? 咖崁? 地? 並俟?? ???嫷 3-3-3?? ? ? ? ?

?? 俟?? 

資料來源：【13】及本研究整理。 

 

 

由表 3-3-3可知，食品工業為各廢油產出者中比例最低者（平
均 2.2%）；外食產業因速食業之用油汰換率高，可以 40~50%來
推定；家庭廢油之產出率，若以個人每年 0.7公斤計，約在 16%
左右，但有鑑於消費水準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最近的消費調查資

料顯示，日本地區個人廢油產生量已提昇至 1.1公斤/年，約為用
油量之 25%左右。若依油脂之類別區分，單體油類之家庭廢食用
油約在 12~22 萬公噸/年間，餐飲業約有 17.5 萬公噸/年；人造
奶油及酥烤油類廢油約有 1.9萬公噸/年，大都用於速食業及麵包
業；其它類油品則約有 5.4萬公噸/年左右。三者相較，仍以單體
油（包括植物油及動物油）為消費油品及廢油產出之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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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壤? ? 地 

2. 資源化概況 
日本即席食品工業協會等單位曾針對 106家食品工廠進行調

查（表 3-3-4），其中有效樣本數（實際產生廢油者）為 61家，
各業別產生廢油比例較高者有水產食品製造業 40家、麵類食品
業 14 家，其餘行業則較少。這些食品工廠中有 52 家交給廢油
回收與再生業再利用，而僅有 4家交由廢棄物處理業視作垃圾處
置。 

 

嫷 3-3-4 ? ? ? ●? ? ? ? ? ? 並? ? 嫷 

 ? ? ? 
? ? 

? ? ? 
? ? 

? ? ? 
壤? 

? ? 
? ? 

? ? 
? ? 

? ? 

煄▔佤殔? - 3 1 1 1 6 
伂?完? 1 - - - - 1 

完煄? 9 4 1 - - 14 

? ? ? ? ? 30 5 2 3 - 40 
? Ⅵ? ? ? - - - - - - 

? ? 40 
(65.6%) 

12 
(19.7%) 

4 
(6.6%) 

4 
(6.6%) 

1 
(1.6%) 

61 

峊?? ? ? ?106??? ? ? ? ?61?? 

資料來源：【13】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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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 地 

? ? 

另外，日本外食產業協會亦針對 163家外食廠商進行調查，
結果有 149家外食業者會產生廢油，其中餐廳類有 83家、大眾
食堂有 47家，團體給食業者則有 19家。表 3-3-5為這 149家外
食產業之廢油處理情形，其中僅 1家採廠內燃燒方式處理，而近
九成之業者均委託回收商再利用，另有一成業者將之視作廢棄物
丟棄掩埋。 

 
 

嫷 3-3-5 ? ? ? ●? ? ? ? ? ? ? ? 壤? ? 地? ? 倀? 

 ? ?
? ?
? ?
壤? 

? ?
? ?
? 

? ?
? 棓
? ?
? 

? ?
咂?
? ? 

? ?
? ?
? 壤 

? ?
? ? 

? 匴
? ?
? 

? ?
? ? 

? ? 

殟? ? 76 4 1 - 2 - - - 83 

? ? ? ? ? 38 3 2 - 2 1 1 - 47 

? ? 俵? ? 18 - - - - - - 1 19 
? ? 132 

(88.6%) 

7 

(4.7%) 

3 
(2.0%) 

- 4 
(2.7%) 

1 
(0.7%) 

1 
(0.7%) 

1 
(0.7%) 

149 
(100%) 

峊?? ? ? ?163??? ? ? ? ?149?? 

資料來源：【13】及本研究整理。 

 
 
家庭廢食用油之處理狀況，以日本東北地區仙台市居民為

例，共收集 477個問卷樣本數分析，結果如表 3-3-6所示。其中
以「廢紙、廢布吸收後丟棄」佔 35.5%最多，其次為「市售凝固
劑及吸收劑」等處理方式，約有 29.7%及 10.4%；其中亦有 3.8%
的住戶聲稱不產生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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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3-3-6 ? ? ? ? ? ? ? ? ? ? 壤? ? 地? ? 倀? 

? ? ? 曠 壤? ? 地 ? √ (%) 

? ? ? ? 挎? ? ? 

? ? ? ? ? 3.8% 16.7% 29.2% 45.9% 

? ? ? ? 8.0% 42.8% 36.0% 14.6% 

? 嫛? ? 4.6% 45.7% 40.0% 10.0% 

? ? ? ? ? ? ? 35.5% 42.6% 39.6% 5.0% 

? ? ? ? ? ? ? 29.7% 56.9% 33.5% 1.3% 

? ? ? ? ? ? ? 10.4% 65.4% 28.4% 0 

? ? ? ? ? ? ? 1.1% 25.0% 50.0% 0 

? ? ? ? ? ? ? 3.8% 70.0% 5.0% 5.0% 

? Ⅵ 2.0% 10.9% 10.7% 3.6% 

峊?? ? Ⅸ? ??? ? ?477? ? ? ? ?? 

資料來源：【13】及本研究整理。 

 
 
過去日本的廢食用油多半作為飼料添加劑及脂肪酸原料使

用，但由於棕櫚油等進口油品之競爭削價已使廢食用油脂的回收
制度和市場銷售有所失控。為此，日本農林水產省已開始重新檢
討廢食用油的有效利用，如轉作鍋爐燃料的使用或開拓更高價值
之新用途等＊註，希望能藉此有效推動廢食用油的利用，使其價格
穩定，進而確立廢食用油的回收系統與制度。 

 
 
 
 
＊ 註：日本染谷商店（東京都墨田區）於 1993年獨特研發推出以植物油為原

料製造的石化柴油替代新燃料之技術，可從 100 公升之廢食油用中再生成

95公升的生質柴油，影響了日本對廢食用油再利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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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推行概況 
日本於 2000年制訂、並於 2001年 1月實施「循環型社會基

本法」。其中指出循環型社會要減少廢棄物產生、加速再生資源
的適當利用、適當處置無法循環利用的廢棄物，以減少天然資源
的消費並減輕環境負荷。同時，日本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
相關法律法規，如《廢棄物清理法》、《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等，

各廢棄物及再生利用相關法規已有系統地規劃完備，2000 年因
此成為「循環型社會元年」（環保事業網，2005）。 
其中於 2000年 5月修訂《再生法》成為《再生資源利用促

進法》，使其管制的對象擴大；除了再生利用外，也要加速抑制
發生、重複使用。為有效推動資源的再生利用，要依材質進行分
類；又為了順利分類回收，規定廠商有義務在指定標示產品上標
示出使用的材質與成分。 

為減少食品廢棄物，日本於 2001年起實施《食品再生法》，
除食品製造、通路、銷售外，外食業者與飯店等也列為管制對象。
該法設計有利用回收食品或其廢棄物做成肥料加以流通利用之
業者的登錄制度，以及食品相關業者等的再生利用事業計畫的判
定制度。所以外食業者與飯店、學校、醫院等須減少廚餘、廢食
用油等食品廢棄物，且試著予以資源化。此外，該法除了要求食
品相關業者，也要求一般消費者要減少食品廢棄物的產出量，並
致力於回收再利用。有關日本的再生利用相關法律及制度，整理

如圖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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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事業網（2005）垃圾變黃金，頁 81；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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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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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 ▔? 

? ??? ?
??? ??

? ? 

? ? ? ? ? 
? ? ? ? 

? 尥???
??? 嵎?

? ? ? 

2000.4 

? 地? ? 

2000.4 

? 地? ? 

2001.5 

? 地? ? 

2001.4 

? 地? ? 

2005.1.1 

? 地? ? 

? ? ? ? 
咖? ? 

? ? ? ? ? ? 

2001.4? ? ? ? 
n ? ? ? ? ? ? ? ? 
n 拸? 壤函? ? ??? ? ? ? ?? 
n ? 乓? ? ? 壤? ? ? ? ? 函 
n ? 乓? ? ? 壤? ? ? 
n ? ? ? ? ? 壤? ? ? ? 

彖? ? ? ? ? ≒? ? 

2001.4? ? ? ? 
n ? ? 彖? ? ? ? ? ? ? 
n ? ? ? ? ? ? ? ? ? 俟?/? 役 
n ? ? ? ? ? ? ? 
n ? 抮? ? ? ? ? ? ? ? 
 

摬? ? ? ? ? ? ? ? ? 嫛? 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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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國內外廢食用油回收概況之比較 

根據以上文獻整理結果可知，由於國內對於廢食用油欠缺詳細的
調查與研究，諸如廢用油的產源、產量、流向，以及回收再利用概況
等，現階段並無可靠且詳實的控管機制。雖然目前行政院環保署所設
置的「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已正式運作，但受管制申報對象僅限
於廢棄物的清除、清運等回收業者，對於產出者與再利用者並無強制
性的規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的環保法規仍以廢棄物嚴格管理的角度
來管理所有被人放棄之物質或物；而日本《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
法》除了達成減少廢棄物產生以及加速資源的再利用之外，更針對廢
棄物的產出、清運、再利用等階段中各單位訂定義務性的責任體制，
將資源再利用的精神與責任落實於社會全體，也因此對於廢棄物的調
查與資料較為齊備。 
此外，目前國內廢棄物之分類方式，係依產源予以區分為一般廢

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如此可能造成了資源再利用實行上的不平等現
象，例如家庭與事業所產生的廢食用油雖屬同質產物，在主管機關、
控管層級與產出者的責任等卻不盡相同；而日本則是以廢棄物的性質
作為資源分類的依據，例如食品、汽車、建築等，依不同的廢棄主體
為區別，可避免廢食用油產出來源之認定差異所造成的義務混淆。關

於台灣與日本廢食用油資源化概況之分析與比較，整理如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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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3-4 ? ? 咖? ? ? ? ? ? ? ? ? ? ? ? 憒 

? ● ? ? ? ? 

? ? ? 摞 6~15 ?? ?/? 

(嫷 3-1-2, ? 3-1) 

? ? ? ??30~40 ?? ?/? 

?    ??10~20 ?? ?/? 

(嫷 3-3-1) 

壤? ? 地 ? ? 咂? ? ? 

? ? ? ? ? 壤? 

? 岦? ? ? ? 

? ? 咂? ? ? 

? ? ? ? ? 壤? 

? 岦? ? ? ? 

? Ⅵ (? ? ? ? ? ?) 

? ? ? ?
? ? ? 

? 嵎? 彖? ? ??? ? ? ? 彖? ? ? ? 壤??? ?
? ? ? ? 壤函 (嫷 3-3-2, 3-3-3)? 

? ??? ? ? ? ?/? ? ? ? ? ? ? ? ?
? ? ? ? ? 壤函?? ? ? ? ? ??? ?
? ? ? ? ? ? (嫷 3-3-4)? 

彖? ? ?
? 

? ? ? ? ? 

匴? ? ? 
? ? ? ? ? 

? 役? ? 

? ? ? ? ? 

匴? ? ? 
? ? ? ? ? 

? 役? ? 
? Ⅵ (? ? ? ? ?) 

? ? 咖?
? ? ? 

? ? ? ? ? ? ? ? ??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壤?? 

? ? 栚? ? ? ? ? ? ? ? 嫢? 

? 桫? ? ? ? ? ? ? ? 

? ? 丰? ? 
? ? ? ? ? ? ? ? 丰? ? ? 

彖? ? ? ? ? ? ? ? 

代? ? ? ? ? ? ? ? ? ? ? 

? ? ? ? ? ? 

彖? ? ? ? ? ≒? ? 

? ? 代? ? ? ? ? 

彖? ? ? 
? 地 

? ? ? ? ? ? ? ／●? ? ? ? ? ? ? 役／●? 

? ? ? ? ? ? ? ? ? ? ? ? ? ? ? ??彖? ? ?
桫? ? 燙??? ? ? ? ? ??? ? ? ㎞
? ? ? 栚? 咖? ? 丰??? ? ? 嫛壤?
? ╤? 

? ? ? ? ? ? ? ? ? 桫? ? ? ? ???
摬? ? ? ? ? ? ? ? ? 嫛? 便? ? 乓咖
丰??棳? ? ? ? 丰? ? ??? 岑? ?
? ? 咖券╨? ? ? ? ? ? 丰??? ? ?
? 憒?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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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通的概念暨其變遷 

廢食用油自產生來源產出後，經回收業者清除、清運，以至於再生
利用機構的過程，可視為一種物流活動，且其中多數是以交易買賣的
形式完成廢食用油所有權的移轉。而廢食用油的產出、回收與再利用
數量，以及各機構間的相互關聯便以資訊通流的方式，存在於整個資
源化過程中。以流通學的角度觀之，上述廢食用油的循環過程可釋解
為物性、商業性流通行為，亦伴隨著資訊與金錢流通的發生。本章節
將介紹流通學的概念、定義與其機能之分析，並藉由探討不同學者之
流通理論，提出本研究之觀點，進而應用於後續章節中的個案研究與

分析。（資料來源：西村林，1993，現代流通論） 
 

 

一、流通的定義 

現代的經濟社會是建立在商品與服務從生產者移轉到消費者之  
人格＊註１的流動現象，來維持其生活。關於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因人格、
場所與時間等三方面的因素而有所差異。人們為了經營經濟生活，於
是進行商品的生產、購入、交換與消費等活動。以現實層面來看，若

生產與消費都由單一個體來分別處理，也就難以稱為“prosumer”＊註２。
而能夠促使生產與消費得以統合的財貨流通過程，亦愈來愈趨於複雜
化。因此，為了使需求與供給（需給）能互相配合，並從中增加財貨
效用，流通便顯得十分重要。 

 
 

＊ 註１：人格，日文漢字，讀音「? ? ? ?」，在此是指經濟財貨的「所有者之

資格歸屬」。 

＊ 註２：prosumer，是結合生產（produce）和消費（consume）兩字之縮合，

中譯為“產銷者”。該字是出自於未來學家 Alvin Toffler的著作《Future Shock．

未來的衝擊》。Prosumer所代表的意義是現代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生產與消費的

關係，使得生產者同時也在消費，消費者同時也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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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中期經濟計畫（1965）中，將流通解釋為：「由生產者移轉
財貨與服務至消費者的過程中所需場所、時間，以及創造所有效用的
活動。」因此「謀求效用價值的增加」就成為流通的基本概念。其中
針對活動機能亦規定：「關於流通部門，應依其活動機能的特徵，將其
分類為商業交易與物質流通二層面。」意即可將活動機能分類為商業
性流通（商業交易流通，簡稱商流）與物質性流通（簡稱物流），進而
說明了流通是因移轉的活動而使商品與服務的效用被提高，且增加其
附加價值的過程，故認定流通是一種可創造效用的經濟活動。 

日本統計審議會流通統計部會＊註１（1965）對流通訂定以下詳細規
定：「流通活動是對於物理性乃至社會性的“物的流動”之相關經濟活動
而言，其範圍是以所有運輸、通信活動及全部商業活動為主體。又所
謂「物的流動」所稱之「物」，係概指一切經濟財貨，包含有形的各物
資和情報（資訊）在內。」 
統計審議會規定，流通活動可區分為物質性流通與商業性流通二

類。然而，由於資訊流通扮演著促進商業性流通與物質性流通統合的
角色，若將資訊流通包含在物質性流通之中，這一點可會產生認知上

的問題。又根據日本經濟審議會流通研究委員會＊註２（1972）的報告：
「流通是起自財貨的生產至於消費（或使用）的過程中的繼起性階段，
可創造財貨效用的經濟活動。」因此流通活動的重點即在於「時間」、
「空間」與「所有」之效用的創造。 

 
 
＊ 註１：統計審議會為日本總務省召集相關專家、學者所組成之委員會，其中包

含人口．勞動、農林水產、礦工業‧建設、運輸‧流通、企業、國民生活‧社

會，以及產業分類等七部會，流通統計部會為其中一個。 

＊ 註２：經濟審議會為日本經濟產業省所組成之技術專業委員會，包括產業構造

審議會、消費經濟審議會、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等，流通研究委員會分屬於產

業面造審議會之其中一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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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通的本質與機能 

(一) 流通的本質性機能 
關於社會經濟性機能，有生產與消費的場所性之統合說、場所

性與時間性統合說，以及人格性、場所與時間性的統合說，甚至也
有認為人格性統合（所有權的統合）為本質性機能，而把其他各機
能都看作是輔助性機能的學說。既然流通作為產品與服務的媒介，
其本質性機能可說是需求與供給的統合機能（商品的生產者與消費
者的人格性統合）。因此，向生產者傳達消費者的需求，並對消費
者傳達生產者的供給之機能，即是流通機能的本質。 

 
(二) 流通與配給之關係 
社會性流通的過程，常被稱為「配給」與「流通」。配給與流

通是由於商品的分配與供給而產生了效用，並帶有可創造商業性流
通及物性流通的本質性機能。以總體經濟性的觀點而言，流通可解
釋為「生產者將商品與服務移轉到消費者的社會經濟性活動或過
程」；而日本國內凡是屬於社會經濟性現象的，一概可被稱作「配
給」。又二者都擁有進行調整生產經濟與消費經濟兩者差異之本
質，因此對於社會各層面上關於流通之意涵，可與「配給」視為同
義。 

 
(三) 流通與市場規劃之關係 
依 AMA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的定義 ，

「distribution」和「marketing」被認為是同義用語，並定義「配給
（distribution）為對於從生產者至消費者或利用者的商品與服務
之流動，進行管理的事業活動。」這也是造成市場規劃與流通被認
為是同義詞的原因。然而，若以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二種觀點來
看，對其概念的認定可能會有所差異。從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流
通是表示商品與服務由生產者至消費者的社會性流動或移轉，因此
流通被認為是社會性的行為；而就個體經濟的角度，個別企業的經
營活動僅可視為流通過程中各階段的機能性活動。換句話說，因總
體經濟性的流通或移動而使商品的使用價值及經濟性的效用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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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並創造了附加價值的時候，即是流通，也可以稱之為總體性市

場規劃（macro-marketing）（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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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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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咖? ╨木? ?

? ? 懘? ? 彊? ?

? ? 倢? ? ? ???

? 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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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木? ? 倢?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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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倢? ? 咖倢?

???? 木? 浣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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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浣 ㎞ 券

(marco-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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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村林（1993）現代流通論，頁 17；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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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通機能之分析 
現今的經濟社會裡存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經濟性隔閡

（economic distance），因此需要有一機能來合理地統合此隔閡。所謂
流通機能，即是可使產品與服務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得以人格性移
轉，並促進其過程中經濟性活動的適切化。為達成此流通機能，構成
流通機構的流通機關和流通業者，便一直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著。為
了達到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需給結合，除了人格性統一機能（買賣交易）

以外，尚需要有物質性流通（physical distribution）所提供的場所性或
時間性統一機能。 

如 Adam Smith所說﹕「消費就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結果，也是目的；
然而生產者的利益，僅限於為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所必要的範圍內，才
會被尊重。」因此，消費是以生產為基礎，而生產與消費行為之間存
在著互相補充的關係；生產則是以消費（需要）作為前提、針對消費
進行生產（供給），並確保此一原則才有消費。另外，凡是一切生產都
必須消費原物料，而確保消費才可能進行再生產，所以一生產者可能

同時也是消費者（prosumer），意即可稱該過程為再生產性消費。而直
接滿足消費者之欲望或需求（needs）的消費，則被稱為非生產性消費。
舉例來說，食品工廠購入肉品原料進行加工，製成肉類罐頭等再製品
售出，此時食品工廠是肉品原料的消費者，也是肉類罐頭的生產者，
即再生產性消費；而家庭主婦購買肉類罐頭，在家中烹調供家人食用，
則購買罐頭的消費行為即非生產性消費。 
流通不只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人格性統一機能，且若要完全實行此

統一機能，應該克服生產、消費之間的經濟性隔閡以利引導需給的一
致。再者，除了場所性、時間性等物質性流通機能之外，也必須經由
數量及品質性等方面的助成機能來達成。尤其是對於現代的經濟生活
而言，也應有金融性機能、危險負擔機能、標準化機能的助成才得以

實現。A.W. Shaw對於商業的機能，以及流通過程中的中間商業者等
機能，舉出危險負擔、財貨的運送、經營金融、販賣以及收集等五項
機能，並進一步以生產活動、流通活動、管理活動三層面來分析，舉
出效率、物流、需要創造 (demand creation)係屬於流通活動，並提出
高於市場價格的販賣戰略、倡導販賣被差異化的產品，以及排除中間
商業者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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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 L.P.H. Weld 於 1917年在上述 5機能以外另追加保管、調整 
(rearrangement)二機能，共成為 7 機能。P.T. Cherington 與 B. 
Vanderblue再追加標準化、選別、分散等 3機能，發表較為精密的 10
機能，其內容整理如下： 

1. 危險負擔 
2. 財貨的運送 
3. 經營金融 
4. 販賣（與財貨關連觀念的傳達） 
5. 收集、整理以及再發送  
6. 保管 
7. 調查 
8. 標準化 
9. 選別 
10. 分散 

 
F.E. Clark 又將有關流通的機能進行系統化的分析，分類為交換機

能、實質性供給機能，以及輔助性機能三大類別，特別將交換機能又
分成收集（購買）與販賣（需要創造），認為此機能是所有權、財產權
移轉的本質性之重要機能，其內容如下： 

A. 交換機能 (functions of exchange)： 
1. 販賣（需要創造）(selling-demand creation) 
2. 收集（購賣）(assembling-buying) 

B. 實質性供給機能 (functions of physical supply) 
3. 運輸 (transportation) 
4. 保管 (storage) 

C. 補助性機能  (facilitating functions) 
5. 金融 (financing) 
6. 危險負擔 (risk-taking) 
7. 市場情報（收集與解說）(securing information & market 

information) 
8. 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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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流通機能之所以能達成其基本性功能，是依靠交換機
能來進行所有權的移轉，並視其為本質性機能。而使獲得所有權的購
買活動與使讓渡的販賣活動，是為購入與再販賣的雙面活動，也就是
買賣，進而形成能調整人格性差異之功能（調整機能）。 
運輸與保管屬於場所性及時間性隔離之調整機能，即物質性的實質

性供給機能。同時，若與交換機能結合，則具有達成財貨所有權移轉
和實質性移轉的機能。然而，若不與流通的本質性機能結合而單獨存
在，便無法達成流通機能。 
谷口吉彥針對流通及配給的社會性機能，以社會經濟性的觀點進行

機能分析，將配給機能加以分類（見圖 4）。綜合上述，若將配給解讀
為流通，此系統化的分類亦可作為流通機能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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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口係將配給機能分為本質性機能與副次性機能，並以人格性機
能解釋為配給（流通）的本質性機能，該機能是把財貨由最初的生產
者向最後的消費者不斷進行社會性流通，即流通組織所執行的主要的
機能。如此可消除生產與消費間的人格性差異，也就是可進行商品的
人格性流通，使商品的所有權順利完成移轉。以總體觀點來看，此人
格性機能是要分擔配給機能中，商品的社會性與人格性之機能。 

為了達成人格性流通，必須提供(1)人性流通機能，亦可稱之為精
神性勞動或知識性勞動，以及(2)收集分配機能；若以單一商品來看，
就需要有(3)數量調節機能，此機能可調節商品的需要與供給，促使兩
者互相配合。由於商品的價格也造成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認知價值

的人格性、場所性與時間性差異，因此(4)價格調節機能是必需存在的，
也被認為是本質性機能之一。 
若將商業流通解釋為「促使商品和服務從生產者至消費者間，進

行流通的事業活動」，對於可以決定是要提供何種商品與服務、必須收
集多少、應該分散到何處等事的機能，可認定為流通的本質性機能（人
格性機能）；而其他的副次性機能不一定是絕對必要的機能，因此可解
釋為附帶而發生的機能。雖然在多數的現實情況中，副次性機能是與
本質性機能結合且同時達成的，但如果將副次性機能單獨隔離，就無
法成為配給機能，而會構成各自獨立的機能。 

屬於副次性機能的(5)場所性機能是指從生產者至於消費者的場所
性流通，也稱為物質性流通（輸送）。(6)時間性機能是為進行調整時間
性差距的時間性流通，也就是貯藏。(7)金融性機能就是在流通組織之
間，可進行金融活動的機能。(8)危險負擔機能是對於流通過程發生的
物質性及經濟性危險，由流通機構來負擔的機能。(9)標準化機能，係
進行為維持商品的適合規格並且可統一化的選別、包裝、分類、決定
等級等事。以上是谷口對於配給與流通機能之基本性理論之概要。 
再者，雖然一般認為人格性統一就是商業流通之基本性機能，且其

他的機能是為了進行人格性統一機能才發生，可是物質性流通（場所
性、時間性統一機能）或商品的分類、品質分級、數量分割、規格統
一等的數量性與品質性（標準化）機能，依照現今的社會經濟立場來
看，確實是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流通功能。 

 



 53 

綜合上述，流通活動除了維持、促進公正且自由競爭的社會經濟性
機能以外，企業應達成的，例如商品與服務流通之效率化，以及交易

通路 (access)之維持等，個體經濟性的機能混雜存在的情形也不少。
據此 E.D. Mc' Garry將流通過程中被視為基本且重要的個體活動，舉
出六項機能如下： 

1. 接觸性機能：探查潛在購買者，並與其接觸。 
2. 廣告宣傳機能：說服需要者，且給與影響的方法。 
3. 商品化機能：為因應市場上的消費者的欲求，而使製品、財貨
與其適合。 

4. 物質性流通機能：運送與保管。 
5. 價格機能：價格必須高到能夠維持生產的程度，又低廉到可讓
消費者接受的水準，要在兩者間做選擇。 

6. 終結機能：跟隨著財貨之所有權轉移而決定販賣條件。 
對於(1)接觸性機能，認為其主要任務在於結合商品流通的生產與

消費的調查與研究，可視為市場調查，係針對產業需要或者公司需要  

(company demand)的調查，亦即潛在販賣者與購買者間之觀念性的接
觸。此接觸性機能，必須依靠與其密切關連的廣告宣傳機能來進行。(2)
宣傳廣告機能是對於消費者進行說服、誘導使其購買商品的活動。(3)
商品化機能是在財貨流通上，被解釋為站在個體經濟性立場，而使商
品和消費者（需要者）的交易路線得以適合的活動，也就是要使商品

在何時、以何價格、多少數量、在那處製品化以完成供給的活動。(4)
物質性流通機能和(5)價格性機能應該被認為是同時具有總體經濟性與
個體經濟性的特質。尤其物質性流通機能是屬於商品的運送和保管（貯

藏）之事，也是場所性差距以及時間性隔閡之間的調整。(6)終結機能
是指完全機能，即商業性的買賣交易的機能；買賣的完全即是指達成
所有權移轉活動，表示流通過程之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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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林綜合以上各學者之論點，於《現代流通論》（1993）一書中
提出：「流通機能是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經濟性差距的調整，
並謀求需要與供給的適切化。」屬於此目的之主要機能可整理為八項
如次。本研究參酌該分類法加以總理、修改，並提出適於本研究內容
的流通機能之定義與意涵，說明如下： 

1. 人格性統合機能：收集（購買）(assembling)、 
分散（販賣）(dispersing)、 
買賣交易（所有權移轉）(selling) 

2. 場所性統合機能：運送機能 
3. 時間性統合機能：保管機能   
4. 數量性統合機能：生產、消費的數量性統一（收集、分散） 
5. 品質性統合機能：品質分級（標準化） 
6. 金融性機能：金融 (financing)（對於生產者以及消費者的金融） 
7. 危險負擔機能：物理性危險、經濟性危險 
8. 市場情報機能：市場調查、資訊 

 
本研究擬據此流通機能之分類，並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所得之調查結

果，針對國內廢食用油相關產業的流通活動，如流通機關、流機機能
等要點，進行個案分析與比較。 

 
 
 
 
 
 
 
 
 
 
 
 
 

物理性流通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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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地調查與個案研究結果－ 
我國廢食用油流通架構及處理現況 

 
在本章節中將匯整調查研究所得之初級資料及文獻分析結果，並以

流通學為理論依據，針對國內廢食用油產業結構進行個案分析。本研
究的訪談調查對象計有回收業者（包括清理、清除、清運等）、中間處
理業者、再利用業者等，且可視為此架構中的流通機關；此外，為暸
解政府相關單位對於環保法規與再生利用產業的立場，以及生質柴油
等廢食用油再生技術事項，另對政府主管機關及其他學術研究團體進

行訪談調查，調查對象整理如表 5。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可將國內廢食用油資源化的流通架構分為三

種類型： 

A. 以廢食用油之回收與買賣的回收業者為主軸，所形成的「貿易型回
收流通架構」； 

B. 以提供廢食用油之清理、清除、清運服務的回收業者為主軸，所形
成的「服務型回收流通架構」； 

C. 以同時具有人格性、物理性統合等通流機能的資源化業者為主軸，
所形成的「綜合型回收流通架構」。 

 
以下將針對上述三類流通架構的流通過程、流通機關，以及各個流

通機關之間的關聯進行個案分析；又廢食用油回收業者在流通過程中
扮演著串聯整個資源化產業的核心角色，後文中將對各回收業者的流
通機能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藉由深度訪談的方式暸解業者對於
產業經營、競爭與法規制度等實際執行面的看法與意見，期能獲得較
貼近於真實的社會性流通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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嫷 5 ? ? 嵎? ? ? ? ? 

?

? 
? ? ? ? ? ? ? ? ? ? ? 地 

嫛? 棱? ? 刁?? ? ? 丰? 壤 2005.3.12 ? 槱? ??峊１ 

倢? 捷? ? ??? ? ? 丰? ? 2005.7.12 ? 槱? ? 

? ? ? ? ? ??? ? 2005.6.8 ? 崀? ? 

主
管
機
關 

浧楓? ? ? ??? ? 2005.6.17 ? 槱? ? 

? ? ? ←? ? 棟? ? 2005.7.17 ? 槱? ? 

? ? ? 棟? ? 2005.7.12 ? 槱? ? 

Z←? ? 棟? ??峊２ 2006.2.27 ? 槱? ? 

J? ? ? 2005.7.11 ? 崀? ? 

Y? ? ? 棟? ? 2005.8.2 ? 崀? ? 

資
源
化
產
業 

? ? ? ? ? 匰? ? 棟? ? 2005.9.30 ? 槱? ? 

初? 煒廕◣??? ? ? ? ?? 2005.6.15 ? 槱? ? 學
術
研
究
單
位 

? ? ? 嫢? ? 棱?? ? 咖? ? 嫪? ? 嫢

? ? ? ??? ? ? 壤? 咖彖? ? ? ? 俓 

2005.3.12 ? 槱? ? 

＊ 峊１?? 槱? ? ? ? ? 嫛? 崀? ?? 

＊ 峊２?Z? ? ? 彖? ? ? ? 嫷? ? ? ? 栚? 彖???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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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一：貿易型回收流通架構 

(一) 產業概況說明 
環寶龍企業有限公司創立於2000年，設立資本額為新台幣500

萬元，為北部一家合法經營之回收業者，備有密封式清運油罐車等
回收機具，並以專業、快速、潔淨的清理清運為定位。該公司的主
要業務為一般廢棄物與廢食用油（以下簡稱廢油）之清除與回收，
服務範圍涵蓋台灣北部、中部，以及東部地區。廢油的回收對象包

括連鎖餐飲業、KTV 業者、量販店、快餐店、速食業與食品工廠
等，每月回收油量視淡旺季而有所差異，年回收總量約為 1800噸。 
環寶龍向廢油產出者收購廢油，同時提供廢油的清理、清除與

清運等服務。回收成本（廢油回收價格）依回收數量而定，量大者

單位價格較低，平均每公斤成本約 4.5至 5元。收購的廢油以油筒
分裝後運至儲存場集中放置，此儲存場所須符合當地消防法規，於
當地消保單位登記後始可堆放油筒。當儲存量達到一定數目時，便
將廢油運送至中間處理業者，或直接運送至飼料、肥皂製造業等再
利用業者。上述二者以交易買賣的方式向環寶龍收購廢油，收購價

格每公斤約 6至 6.5元，一般而言中南部的業者收購價格較高。據
該公司指出，廢油的再利用途以飼料與肥皂為主，比例約佔總回收

量的 60%與 30%，其餘則供作生質柴油原料或其他用途。 
國內以廢食用油加工製成生質柴油的業者，目前僅有台灣新日

化公司，而廢食用油若要作為生質柴油的原料，須先經過中間處理

方得使用。在此流通架構中，Y公司扮演著廢油中間處理的角色。
該業者為彰化縣一家油脂公司，業務包括飼料油脂、食用油脂、工

業油脂、飼料及肥料油粕之加工處理與經銷代理買賣等。Y公司購
得廢油後，經脫水、脫膠、降酸等處理程序，再售予台灣新日化公

司作為生質柴油的原料。經處理後的廢油售價每公斤約 7 至 13
元，此價格會受到新油的市場行情而有所波動。據業者指出，在新

油售價高的時候，廢油的價格可達到每公斤 12至 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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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通架構分析 
對資源化產業而言，廢食用油可視為有價資源，該產業的供需

情形可以總體經濟性的觀點分析之。在此流通架構中，環寶龍公司
為中繼流通機關，其前端的流通機關，廢油產出者，所售廢油之價
格隨國內環境因素而有所波動，諸如新油的價格、整體景氣與消費
能力等。以速食餐飲業為例，若新油的價格上升將導致其經營成本
增加，而使用過的廢食用油（一次廢油）若能作為有價商品出售時，
通常會提高其售價以平衡收支成本。也就是說，當新油的價格上
升，一次廢油的售價亦會隨之提高，二者的市場行情是為正相關。 
此外，由於近年來投入該產業的回收業者逐年增加，環寶龍公

司長期經營下來，雖已有較固定的服務對象，但仍會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響，若整體廢油的供給量固定，回收業者的增加（廢油供給增

加），將造成廢油市場行情的提升（見圖 5-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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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流通架構中的末端通流機關，廢油再利用業者或中間處理業
者，也能影響其經營利潤。據回收業者表示，末端業者有聯合制價
的情況存在，例如肥皂製造業者可能會集體商議其收購價格，並向
回收業者進行議價。回收業者作為一次廢油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二

次廢油的提供者（見圖 5-1-2）。在此情形下，相對於前端業者，回
收業者為價格接受者，而對於末端業者而言，回收業者仍為價格接
受者。因此環寶龍公司表示，身為中繼流通機關的回收業者，往往
會同時會遭受前、末端業者的制價影響，進而擠壓到企業的經營利
潤與生存空間。 
另外，當二次廢油作為生質柴油原料用途時，須先經過中間處

理業進行脫水、脫膠等前處理。Y公司自環寶龍購得二次廢油、加
工處理後所得三次廢油，以買賣交易的方式售予新日化公司（見圖

5-1-3）。以流通的觀點來看，Y公司同時作為廢油再利用的末端流
通機關，以及從事消費、再生產的中繼流通機關 (prosumer)。但
因該公司主要業務不在於廢食用油的清運，而是油脂的加工處理與
經銷代理，並非此流通架構中提供主要流通機能之流通機關，故本
研究將其分類為再利用業者，是為末端流通機關。關於貿易型回收

流通架構之流程與各機關之相對關係，整理如圖 5-1-4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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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5-1-3 ? ? 壤? ? ? 咖? 役? ? ? ? ? ? 抩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5-1-4 彎? ? ? ? ? 抩? ? 

 
＊ 註：中間處理業者視情況存在於流通機構中，當廢食用油作為生質柴油用途

時，須先經過中間處理方可使用，反之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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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收業者之流通機能分析 
環寶龍公司向前端流通機關，如速食餐飲業、食品工廠等廢食

用油產出者，購得的廢食用油經集中儲存後（未經加工程序），再
售予中間處理業者或再利用業者進行處理與使用，因此該公司在一
次與二次廢油之間的中繼性過程中扮演著使其進行所有權移轉的
角色，同時提供廢油的清理、清除、清運等附加服務，並達成人格
性統合機能。而一、二次廢油移轉過程中同時涉及購買及販賣之交
易行為，如廢油的收購金與販賣所得，金融活動較複雜，故具備較
高度的金融性機能。 
該公司備有密封式清運油罐車，並以儲油筒分裝進行清運的工

作；清理人員包括油罐車司機、隨車助手等，以人力的方式操作吸
油器具、搬運油桶，形成場所性統合機能（運送機能）。在收取廢
油後，以油罐車或儲油筒分裝，運送至儲存場集中放置，是為時間
時統合機能（保管機能）。同時該公司提供符合消防法規的儲存場
與儲油設備，且廢油的交易買賣成本隨市場行情有所波動，因此負
擔了物理性和經濟性的風險，由此形成了危險負擔機能。待儲放的
廢油達到一定數量時，依末端流通機關的需求，分別運送至肥皂
廠、飼料廠等再利用業者，是為數量性統合機能（收集、分散）。 
環寶龍公司收購廢油時，不須視植物或動物性來源予以分類，

通常以混合方式儲存廢油，也就是未有品質分級或標準化的機制，
因此並不具備品質性統合機能。 
此外，環寶龍須清楚廢油的供應來源與銷售對象，以達到供需

量的平衡，進而助成購賣與交易之間的人格性與數量性統合；又合
法的回收業者皆領有環保署所發配的管制編號，且每月必須向環保
署的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申報廢油回收量。因此，雖該公司未有
市場調查的企業活動，但仍具備市場情報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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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二：服務型回收流通架構 

(一) 產業概況說明 
Z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於 1992年，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300萬元，

為南部一家合法經營之回收業者，經營項目包括各種環保器材設備
用品及垃圾壓縮車之買賣、飼料用油買賣，以及承包廢食用油的清
理、清除、清運等，且為環保署列管的許可核備之公民營清除處理
機構。該公司回收業務範圍涵蓋台灣北部、中部、南部，服務對象

有食品工廠與大型連鎖速食餐廳，每月平均回收量約 200公噸。 
Z公司主要係承攬化工製造業所需原料（廢食用油）之回收業

務，同時為食品工廠、速食餐廳等業者提供廢油清除服務，並向委
託業者收取服務費用；而該費用一般以雙方所議定的服務期間為基
準，與回收量的多寡並無直接關聯。相對於貿易型回收業者的經營

模式，Z公司在資源回收工作的所得，是來自於為委託業主所提供
服務之報酬，而非廢食用油的交易買賣所得，因此在成本結構上較
為單純，且不受新油或廢油的市場行情所影響。此外，實際運作時，

Z 公司以儲油車等設備清除廢油後，即直接運送至油脂業者處儲
放，本身不提供儲存場所，亦無須按廢油種類與等級分類或進行脫
水、脫膠等處理程序，一律以儲油筒混合儲存後運送至化工業者的
儲存場即可。 

Z公司指出，各廢油回收業者的業務對象與範圍（資源分配）
具有地域性，一般而言，穩定經營的回收業者都有固定的交易或服
務對象，同業之間的競爭多屬良性。然而在現行的管理法規與制度
下，投入回收產業的小型或個人回收業者數量漸增，且未受主管機

關管制的業者亦不在少數，對於該產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 Z
公司的市場定位在於提供較佳的回收服務品質，採行企業化經營並
塑造專業形象，對於儲油筒、油罐車及作業人員等服務項目皆有所
要求。又該公司與其他回收業者以廢油交易買賣為主的經營模式有
所差異，故在競爭者增加的情況下，仍可維持穩定的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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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通架構分析 
在服務型回收流通架構中，作為中繼流通機關的回收業者 Z公

司，向前端的廢油產出者收取廢油，並提供廢油的清理、清除、清
運等服務。由於前端與中繼機關未有交易買賣的行為，回收業務的
報酬因而與新、廢油的市場行情無直接關聯性。在前端－中繼過程
中，對於回收業者而言，廢食用油並非有價商品，而是提供勞動性
的服務，藉此讓產出者的一次廢油在此階段中進行物性的流動（物
流）；此外，由於雙方之間並無交易買賣行為，其間不涉及所有權

的移轉，彼此間為服務接受者與提供者的關係（見圖 5-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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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繼－末端的流通過程中，Z 公司向前端所回收的一次廢

油，直接運送至末端的再利用業者（化工原料製造業），並收取代
償性的清除費用。因此回收業者在此為服務的提供者；而再利用業
者為服務的接收者，彼此之間無交易買賣活動，即廢油的所有權並
非由中繼移轉至末端機關，而是透過回收業者將廢油從再利用業者
移轉至產出者，完成場所性的統合（見圖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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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5-2-2 ?╨?? ? ? ?咖? ? ? 抩? 桫? ? 抩桫? 

 
綜合上述，可將服務型流通架構中，前端、中繼與末端的流通

機關的關係整理如圖 5-2-3所示。末端的化工原料製造業等再利用
業者，以交易買賣的方式向前端的速食業等廢食用油產出者收購廢
油，並給付收購金。但由於末端業者不具備回收清運能力，或是將
該業務外包給專業化的回收業者能降低其經營成本，故委託中繼流

通機關 Z 公司代為清除廢食用油，以作為生產化工製品之原料用
途。據此可知，一次廢油與二次廢油的移轉過程中，中繼流通機關
僅提供物理性的運送及短暫的保管，並不涉及廢油所有權的讓渡，
故稱之為服務型的回收流通業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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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 ╨?? ? ? 抩? ? 

(三) 回收業者之流通機能分析 
Z公司向前端收取廢油，須先進行清理、清除等收集工作後再

運送至末端的化工業者，故具備了人格性的統合機能（收集、分

散）。但由於其間沒有財貨的買賣交易的活動，Z 公司本身與所有
權的移轉並無直接關聯，而是助成前端－末端流通機關的人格性統
合。以流通學的觀點來看，雖然在此流通架構中，回收業者並不提
供有形的商品（廢食用油），但其提供清除、清運服務的過程確實
符合了「使產品與服務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得以人格性移轉，並

促進其過程中經濟性活動的適切化」之定義。由此可知，Z公司具
備了流通機關必須之本質性的人格性統合機能。此外，因一、二次
廢油的移轉中僅有物理性流通，不涉及交易買賣行為，金融活動較
為單一化，故金融性機能相對較低。 

Z公司除了為前端的業者清理、清除廢食用油之外，主要的業
務之一為運送廢油至末端機關，藉此形成了場所統合機能（運送機
能）；而該公司收得廢油後，便直接運送至末端機關，本身不設置
儲油場所，故不具備時間性統合機能（保管機能）。同時，因為缺
少儲存場，因而無須負擔火災、油品劣變、環境衛生等物理性危險；
又該公司由前端將廢油移轉至末端的過程，其間不涉入廢油的買
賣，相對於貿易型回收業者，較不受市場行情的影響，即經濟性危
險較低。也可以說，服務型回收業者的危險負擔機能較不明顯。此
外，與貿易型回收業者相同的是，在廢油的清除過程中無須將油品
分類，是以混合的形式回收廢油，故不具備品質性統合機能。 
由於回收業者之主要業務在於廢油的清運，進而促成場所性統

合，對於市場需給資訊之敏感度較低；又合法經營、受主管機關管

制的回收業者皆有申報其回收量的義務，Z公司既領有環保署所核
發的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管制編號，須按月申報其回收量。因此
其市場情報機能較貿易型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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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三：綜合型回收流通架構 

(一) 產業概況說明 
J 畜牧場為設立於 1999 年，為中部一家專門從事家畜飼養、

酪農製品生產之畜牧業者。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該畜牧場回收廢食
用油與廚餘作為飼料原料，且依飼料管理法的規定，自製自用之飼
料、須加入飼料添加物者，應先向直轄市或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因此 J畜牧場於環保署的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登記為 R-1702
（廢食用油）之再利用業者，並已核發通過。 

J 畜牧場所需的廢油來源主要來自於餐飲業者經烹調使用後的
廢食用油。該業者指出，設置有中央廚房的大型餐飲業所產出的廢
油，對於飼料原料用途而言，其油品尚可接受；要求較高的餐飲業
者的廢油品質甚至較三級牛油（飼料業常作為提升熱值的添加劑）

為佳。而 J畜牧場所需廢油的數量，相較於化學工業等一般工業用
途為少量，以牛隻所使用的飼料為例，每公噸的飼料大約添加 30
公斤的混合油（動、植物油皆可），又新油的價格往往受到環境的

影響，因此 J畜牧場不透過回收業者，而自行與特定的餐飲業者收
購廢油以供自用。業者指出，廢油的收購成本約為每公斤 15至 20
元，若是品質較差的廢油價格則較低，每公斤約 6至 10元。 

J 畜牧場基於資源再利用的立場，以廢食用油作為飼料原料，
這是由於廢食用油列屬於公告再利用項目之後，使其清除許可與再
利用的規範得以放寬，在以往申請、核準再利用的制度下，飼料業
者不得自行使用廢油作為飼料用途，也不得跨縣市收取廢油使用，
必須透過領有廢食用油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業者進行清理、清
除、清運等工作。該業者表示，廢食用油經公告後對於其事業較為
便利，可說是較接近民情之改革，除了可降低營運成本，對於環境
保護與經濟資源再循環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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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通架構分析 
在此流通架構中，廢食用油為有價資源，可透過買賣交易的方

式取得。前端的餐飲業者在清理廢油、以油筒分裝後售予 J畜牧場
業者，並由 J畜牧場自行運回，其間不透過回收業者，故在流通過
程中的流通機關較貿易型及服務型為少，且物流與商流的移轉亦較

為簡單；但由於 J畜牧場兼具回收、再利用等雙重身份。在此情況
下，廢食用油自產出後，僅經由一次交易與運送，形成無中繼流通
機關的前端－末端二層級架構。因此，雖然該架構中與貿易型回收
流通架構中的廢油，同為透過買賣交易藉以移轉廢油的所有權，但
在缺少中繼機關所形成的流通架構中，既無一次、二次或多次廢油
的產出層級，造成人格性、物理性，以及金融等助成流通機能的簡
化。這一點與貿易型流通架構中，透過回收業者所具備的本質性流
通機能以達成需給的適切化，彼此間差距甚大。據此，本研究將具

備多重流流通機關性質與流通機能之 J畜牧場為核心流通機關，所
形成的流通架構，稱為「綜合型回收流通架構」。其流程如圖 5-3-1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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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收業者之流通機能分析 
由於 J畜牧場同時負擔回收與再利用的業務，以流通機關的觀

點而言，J畜牧場除了是資源再利者外，亦可視為一具有完整流通
機能之回收流通機關。J畜牧場向約定的餐飲業者收購廢食用油，
並以買賣交易使其所有權自前端流通機關被移轉，是為人格性統合
機能。此外，該業者視需求購買自用的廢油，在流通過程中只有一
次廢油的產生，不須再販賣，故具備中度金融性機能。 

與環寶龍等貿易型回收業者不同的是，J 畜牧場並不需要在收
集（購買）廢油後，再進行分散（販賣），這是因為該畜牧場的核
心經營項目為飼料製造、農產品生產，而非廢食用油回收的專門事

業，對於廢食用油此單一商品而言，J畜牧場處於廢油流通架構的
末端機關；若延伸其流通過程，飼料與農產品的販賣應可包含在該
機關完整的人格性統合機能之中。 
前端的餐飲業者自行清理、清除其事業所產出的廢油，並以儲

油筒分裝後，再交由 J畜牧場清運，形成了場所性統合機能（運送
機能）；而運回畜牧場的廢油待需要使用時，不須經前處理即直接
添加於飼料原料中，故時間性統合機能與危險負擔機能較低，即物

理性流通機能並不如貿易型回收業者來得完整。J畜牧場所使用的
廢油為相對少量，對於供作飼料原料的廢油所需數量與品質能有較
佳的管控能力。也可以說，綜合型的回收業者因自身需求明確，使
用數量較少，因此其需求與可供應的數量較容易達到一致；又由於
是供作自用飼料用途，對廢油品質的要求自然較高，因而具備了高
度的數量性統合機能及品質性統合機能。 
由於確知自用廢油之數量與品質，需求量為相對少量，且僅有

一次廢油，對於市場資訊僅需注意供給面。此外依相關法令之規
定，自用飼料原料在申請使用後使不須按月申報回收量。因此相對
於上述二類型回收業者，其市場情報機能屬於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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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研究結果分析與整理 
在貿易型回收流通架構中，中繼的回收業者作為一次廢油的接受

者，同時也是二次廢油的提供者；以流通機能的角度來看，兩次廢油
的移轉過程中，除了物理性統合（場所性、時間性）之外，也直接以
交易買賣的方式達成人格性統合。在服務型回收流通架構中，回收業
者僅作為兩次廢油的移轉媒介，不涉及交易買賣行為，本身提供物理
性統合機能的同時，間接促成了廢油在前端－末端之間的人格性統
合。因此，一、二次廢油對於不同的回收業者而言是有所差異的。若
以現行流通行為加以解釋，貿易型流通架構的本質較接近於農產品的
流通過程（自大盤商、中盤商至零售端）；而服務型流通架構則較近似
於貨運、快遞等物流業之流通過程。綜合型回收流通架構的前提在於
末端再利用者同時兼具回收業者之機能，並力求自身需求的達成，在
低度分工（無中繼流通機關）的情況之下，僅有一次的交易購買行為，
且無廢油的販賣，故沒有二次廢油的產生，這一點是與貿易型與服務
型二者在流通架構上最明顯的差異。 

值得一提的是，在貿易型回收流通架構中的中間處理業者 Y公司，
雖具備著人格性（買賣交易）與物理性（運送）等流通機能，但如果 Y
公司單獨存在於流通架構中，缺少中繼的回收業者與末端的生質柴油

製造業者，便無法持續經營，這也是本研究將 Y公司此類中間處理業
者，視為流通過程中末端的再利用業者之緣故。 
在三個案中各類型回收流通架構中，提供主要流通機能的回收業

者，其流通機能之屬性與組成互有差異：貿易型回收業者係透過交易
買賣的方式直接達成人格性統合，同時完成物理性移轉；服務型回收
業者則是著重於場所性與時間性統合，不直接參與廢食用油的所有權
移轉，因此人格性統合機能較前者為低；綜合型回收業者由於缺少中
繼流通機關，即本身須負擔回收業者所提供的物理性統合機能，且直
接參與廢食用油的購買而無販賣。此外，就各流通架構之適用性與形
成要因而言，貿易型者適於處理前端與末端機關較分散之情況，服務
型者之前端與末端機關則較單一，綜合型者僅適於流通過程簡單而數
量較少之架構中。三者的流通機能組合之差異與比較，整理如表 5-4
所示。 



 70 

嫷 5-4 ? ? ? ? 抩? ?? ? ? ? 桫? ? 憒咖? ???? 

? 抩? ? ? ? 
? 抩? ? 

彎? ? ? ╨? 倫? ? 

? ? ? 倀? ? ? 

?? ? ? ? 懘? 

????峊 

? ? ? ? ? ? ? 弸? 咖

律彆?? ? ? ? ? ? ? 倀

?? 

? 

? ? 咖? ? ? ? ? 彆?

嫛??力? ? ? ? ? ? ?

? ? 懘?? ? ≒? ? ? ?

倀?? 

?? 

尥? ? ? ? 律彆? ? ?

??? ? 咖? ? 律彆力?

弸? 嫛?? 

? ? ? 倀? ? ? 

?拚? ? ?? 

??? 

? 律? ?? 抩? 桫? ?

? ? ? ??? ? ? ∪?

??? 棳?? 拚? 棓? ?

╨? 

?? 

? 尐? ? ?? 抩? 桫?

∪? ??? 棳? ? ╨??

? ? ? ? ? 拚??? 拚?

? ? ? ? ? ? ? ?? 

? 

? 律七? ? ? 拚????

檗? ∪? ??? 棳? ?

╨? 

? ?? 倀? ? ? 

?? 丰? ?? 

??? 

? ? ? ? ? ? ? ??? ?

? ? ?? ? ??拚? 咂

? ? ? 桫?? ? ?浧??

丰? ?? 

? 

? ?? 棳?? ? 拚? 咂

? ? ?桫?? 檗? 函? ?

? ??? 丰? ? 憒?? 

?? 

? 律? ? ??拚? 咂? ?

? ? ? ? ? ? ? ∪?

??? ??尐? ? ? ? ?

? ? 丰? 

? 摞? 倀? ? ? 

?? ??? ?? 

??? 

? ? ? ? ? ? ? ? ? ?

? ? ? 律? 七? ???

???? 弸? 俵? ???

? ? ? ? ??? ???木

力? ? ? ??? ? ? ?

摞? 倀?? 

? 

? ? ? ? 咖? ? ? ? ?

岑? ? ? ??? ? ? ? ?

? ? ∪? ??? 棳? ?

╨?? 倢?? ? 咖? ? ?

? 摞? ? ? ?桫?? ? 摞

? 倀? ? ? 憒?? 

?? 

? ?? ? ∪? ? ??? ?

? 摞? ? ? ? ??? ? 摞

? ? ? ? ? ??? ? ?浧

??? 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役? 倀? ? ? ?? 

? ? ? ? ? ／??? ? ?

? 律? ? ? ? ? ??? 律

? ? ??? ? ? ? ? ? 指

???? ? ? ? 棳? ? ?

? ? ? ? ? ? ? ?? 

? 

? ? ? ? ? ? ∪? ???

棳?? 拚? ? ╨?? 摜?

? ? ? ??? 桫? 摞咖?

役? 

??? 

?? ? ∪? ? ? ? ? ?

? ??? ? ? ? ? 尐? 憒

浧?? ? ? ? 憒浧? ? ?

? 律? 役憒??? ???

役? 倀? ? ? 憒浧? 

 



 71 

摠娜? ? ? ??? 

??? ? ? ? ? 懘? ? ?

? ? ? ? 律彆? 弸? ?

? ? 嫛??? ? ? ? ? 律

摠咖弸? ? 七??摠娜?

╤憒? 楫? 

? 

? ∪? ╨? ? ? ╨彊

??? ? ? ? 咖? ? ? ?

? 彆????? ? ? ? ?

? 懘? ? ? ? ? ? ?

抩?? 摠娜? ╤憒??

?? 

?? 

尥? ? 律彆? ? ? ?

??? ? ? 抩? ? ? ? ?

? ? ? ? ? ? ??? 檗?

嫛? 弸??? ? ? ? 摠娜

? ? ?? 

? ? ? ? ? ? ??? 

檗? ? ? ? ? ∪俵咖?

? 槱?? ? ? 律? 咖? ?

? ? ? ? ? ? 咖? 摞?

倀??? ? ? 摞檗? ?? 

? 

? ? ? 桫? 尐? ╨? ?

? ? ? ? 拚?≒? ? ? ?

倀??? ? ? ? ? 俵彖?

? ? ? ? 憒??? ? ? 摞

檗??? 

?? 

? ? ? ? ? ? ? ? ? ?

摞咖? 役?? ? 摞? ? ?

? 摞?? ? ? ? ? ? ??

? ? ? ? 彖? ? ? ? ㎞

∪俵槱?? ? 桫? ? ? ?

??? ? ? ? ? ? ? ? ?

? ?? ???? 檗? ?

? ? ? ? 摞? 

? 椹? ? ? ? ??? 

? ? ? ? 檗? ? ? ? 彆

???倢? ? ?椷? ? 嫛

? ? ? ? ╤? 倢? ? 欷

椹?? ? ? ? ? ? ? ? ?

抯? ? ? ??? ? ? 帙?

? ? 欷椹? 

? 

?? ? ? 拚? ? ? ? 檗

? ??? ? ? ? ? ? 彆?

嫛??? ? ? 倢? ? ? ?

? ? 欷椹? ? ? ? 憒?? 

?? 

? ? 律彆? ? 七? ? ?

??? ? 弸???? ? ?

? 尐? 浧?憒? ? ? ? 嫛

? ? ╤? ? 檎?? ? ? 律

? ? ? 嫛? ???? ? ?

? 憒??? ? 椹? ? ? ?

? ? ? ?? 

? 抩? ? ? ? 浧? ? ??? ? 浧? ? 抩

? ? ? ? ? ? ? ? ?

??? ? 律彆? 弸? ? ?

??? ? ? ??木? ? 七

彎? ? 七?拸? ? ? ? ?

? ? ? 憒? ? ? ? ?? 

? ? ? ??? ? ? 咖? ?

? ? ≒? ? ? ? ? 懘?

??? ? ? ? ? ? ? ? ?

彆? 嫛??? ? ∪? ??

? 棳?? 拚? ? ╨?拸?

? ? ? ? ? ? ? 憒? ?

? ? ?? 

? ? ? ??? ? ? 儋? 抩

? 桫?? ? ? ? ? ? ? ?

抩? ? ? ? ? ? ? ???

? ? ? ? ? ? ? ? ? 力

? ??? 拸? 俟? ? ? 力

? 摞? ? 憒? ? ? ?? 

峊?"?"? ? ? 嫷? ? 抩? ? ? ? ? ? ? ? ??"?"? ???"??"? ? ??"???"? 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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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廢食用油流通現況總整 
根據以上研究調查與個案分析之結果可知，廢食用油自產出後經清

理、清除、清運等回收階段，視情況進行中間處理，最後進入再生利

用階段，其流通過程可分為四大階段（見圖 5-5）。 
在產生階段中，產生自食品工廠、餐飲業、速食業等食品產業，以

及家庭與學校機關等來源的廢食用油，可分為事業與非事業二大類。
在本研究之前言與文獻探討中已說明，主要研究對象為事業廢食用
油，而非事業來源之廢食用油並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但仍可透過與
政府主管機關的訪談過程中，略知其處理概況。一般而言，廢食用油
自產出後，可分為進入回收清除管道與否二類，此階段為行政院環保
署所管轄。無論是事業或非事業所產出的廢食用油，環保署皆得依《廢
棄物清理法》對可能造成的污染及相關事項進行管控、督導、獎勵或
罰責等規範。 
事業廢食用油進入回收階段後，由合格與非合格回收機構或業者進

行清理、清除、清運等流程；而來自於家庭或學校機關等非事業產出
源之廢食用油則透過地方縣市政府（環保局）的清潔大隊隨垃圾併入
資源回收項目進行清除。據訪談結果得知，地方政府回收後的廢食用
油一部分交由民營回收業者清運，其中的作業機制因不在本研究範圍
之內，故不再進行深入探討。在回收階段中，事業廢棄物的主管事業
機關為經濟部工業局，合格的回收機構須按時向經濟部所屬的「事業
廢棄物管制中心」申報其回收量，並得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之規範向當地政消防單位（如消防局）登記後，始能進行
廢食用油的清理、清除及清運工作。若有違規情事發生，經濟部工業
局得須陳報至環保署以進行開單等罰責。此外，經由非合格回收業者
所處理的廢食用油，其回收數量、流向皆無法掌控，再利用途亦不明，
僅能藉由部分媒體、報章等非正式研究調查得知，有部分廢食用油流
入所謂「地下油行」，甚至作為「黑心食用油」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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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部分回收業者在清除過程中並無嚴格的選別或標準化等機
制，除了綜合型回收業者（同時也是廢油的再利用者）對於油品有較
高的要求之外，經回收之廢油一般而言是以混合的方式收納與儲存，
造成回收後的廢食用油（二次廢油）的品質往往參差不齊，所以部分
資源化者在再生利用前須先進行中間處理。如廢食用油若作為生質柴

油原料用途，須先由 Y公司等油脂理處業者加以脫水、脫膠、降酸並
去除雜質，以得到品質更佳的再製品。因此，中間處理也可視為再利
用途之一。 
根據調查結果可知，這部分的廢油佔總回收油的比例並不高，多數

業者指出約佔所有回收量的一成左右。主要原因在於廢油有許多再生
用途，諸如肥皂、飼料原料等，在回收量固定的情形下，造成各再利
用業者競爭有限的廢食用油。又肥皂、飼料、化學工業原料等用途在
國內已趨於成熟，而生質柴油目前尚未普及，其市場與產業仍處於萌
芽階段，導致供作生質柴油原料之廢油，佔總回收量的比較相對較低。 
在再生利用階段中，各資源化機構主要受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所

管轄，其中生質柴油等再生能源之生產業須符合《石油管理法》以及
《酒精汽油與生質柴油及廢棄物回收產生石油等再生能源生產業產銷
管理辦法》之規範，故生質柴油業者另外得受經濟部能源局之督導。
此外，廢食用油若供作飼料添加劑使用則須符合農委會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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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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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擬定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 

一、建立回收流通架構之模型 

在擬定回收系統之前，須先針對國內現行流通架構進行結構性探討
與問題分析，建立流通架構之模型，並從三具模型中探究各者有何優
劣之處，進而研擬一完整且具高相容度之回收流通模型，以作為回收

系統與制度建置之依據。圖 6-1-1、6-1-2與 6-1-3分別為貿易型、服
務型與綜合型回收流通架構之模型。據此可將三類流通架構之現況、
管制層級，以及其優劣與適用範圍，依廢食用油的流通階段作進一步

分析，如表 6-1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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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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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據表 6-1可將現行回收體系之問題與瓶頸整理如下三點： 
1. 產源與流向管制被動：在各流通架構中，事業主管機關所管制
的對象主要為回收機關。合格合法經營的回收業者須按月申報
回收數量，並受主管機關不定時稽查；而產出機關無申報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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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再利用機關僅於環保署登記再利用者身分經核發後，即可
進行再生利用，不須按時申報再生處理數量，然而現今已登記
之再利用者為數甚少。因此，僅有來自於回收業者之申報數據，
缺乏前端與末端機關之流通資訊，導致現有申報數據無比對基
準，真實性與完整性仍有所不足。 

2. 回收業者之困境：廢油的收購價格受各環境因素之影響，諸如
新油價格、市場景氣、總體消費能力等，都會造成廢油收購價
格的波動，直接影響回收業者（貿易型和綜合型）之經營成本
與利潤；而服務型回收業者雖不參與廢油的交易買賣，與市場
行情無直接關聯，但仍可能因再利用業者收購成本的增加而降
低委託清運之費用。 

3. 獎勵與罰責不明：在廢食用油的資源化過程中，對於產出機關
而言，廢油收購金為最主要之誘因，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整個
資源化的流通過程。然而，國內廢食用油產出來源零星而單位
產量不大，對於廢油的回收再利用往往處於被動的立場，又因
為主管機關對於產源管制不夠確實，通常只要不被舉發，業者
可能自行處理或直接排放至下水道，造成水質的污染。 

 
針對以上三項問題點，初步擬定回收流通模型如圖 6-2 所示。

該模型中包含廢食用油之產出機關、回收機關、再利用機關，以及
政府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等五個環節。廢食用油自產出後，可依來
源分為事業及非事業廢油兩種，事業廢油經由回收業者清除清理，
非事業廢油則由地方政府（環保局）的清潔大隊進行地區性回收，
直接售予再利用機關，完成人格性統合，並委託具有全國性流通網
路之回收業者清運，如服務型流通架構中，回收機關僅擔負物理性
流通之功能，可降低經濟性與物性風險。 
同時，廢食用油之產出、再利用、回收等機關，以及地方政府，

將廢油數量與品質等數據，上傳至主管機關所設立之資料庫，確實
掌握其供給與需求，並可經由數據交叉比對、驗證資訊的真實性，
從而施以獎勵或罰責，強化對整體流通機構之監控能力。 

   
 



 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6-2 ? ? ? ? ? ? ? 倀? ? 

 
 
 

? ?
? ? 

? ?
? ? 

? ?
? 

槭?
? ? 

? 丰
? 桫 

? ?
? ? 

摠? 
?? 

? ? 

物
流 

? ? 

摠? 

?? 

彖?? 
(? ?) 

資
訊
流 

(

供
給) 

? ? 

摠? 

(

供
給) 

資
訊
流 

彖? ? 
(? ? 摞) 



 81 

二、廢食用油回收系統之概念說明 

綜合模型建立與分析結果可知，目前國內廢食用油的資源化發展正
面臨著諸多困難與瓶頸，本研究將擬定一適合於國內資源化現況之廢
食用油回收系統，並規劃法令施行、政策宣導等相關配合事項。其主
要目標與理念如下： 

a. 總體性：廢食用油的回收流通過程中，涉及產出源、回收業者、中
間處理業者與再利用業者等機關，長久以來形成穩固而複雜的關
係，因此該回收系統須以總體性的觀點，妥善規劃流通架構中各機
關的配置，期能達到資源的需給一致。 

b. 可行性：因現行回收體系、相關法令規範，以及社會環境現況之考
量，整體性的徹底變革將牽連甚廣，故應以實際現況為基礎，在較
低程度的變動下規劃具體之回收系統與制度，使其具有可行性。 

c. 前瞻性：該系統主要係針對事業單位所產出之廢食用油所設計，而
考量家庭與學校等非事業單位，日後亦可能併入此回收流通體系，
因此所研擬之回收系統與制度須具備能涵蓋所有廢食用油產出源之
彈性與架構，以因應未來回收再利用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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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 

圖 6-2所示為本研究所研擬之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其中流通
機構之機能組合與關係，是以廢食用油回收流通架構之模型為基礎而
建立。該系統依流通過程可分為產生、回收、中間處理與再生利用四
大階段，並建置一廢食用油管制資訊中心來追蹤廢食用油之產量與再
利用等資訊，以利主管機關對於廢棄物資源化之推動，所收集之資訊
與數據亦有助於相關產業掌握其供給與需求量，進而達成需給一致化。 
在產生階段中，事業廢油由民營回收業者進行清理、清除，非事業

廢油則由地方政府隨垃圾車一併回收，再交由回收業者統合清運，在
此回收機關為提供清除等服務之性質，而非透過交易買賣的形式，可
避免同業惡性競爭與市場行情波動之影響。廢食用油經清除後運送至
公民營廢油儲存場集中儲存，並可視再生用途進行品質分級或標準
化，此外，將儲存場設置在郊區或公共垃圾處理場內，可免除設立於
市區內對於環境品質、公共安全之危害風險。且透過統合性的集中數
量與品質分級，可更加精確地暸解可供應廢油之數量與品質等資訊，
再利用業者可視自身需求取得適宜油品，同時主管機關亦可藉此掌握
其流向，杜絕廢油流入不法用途之情事。廢油集中後由回收業者運送
至肥皂、化工廢食用油若是供應於生質柴油業者，則直接交由油脂處
理業者進行脫水、脫膠等前處理，再自行以買賣方式移轉至再利用業
者。再生利用階段中，再利用業者直接自產出機關收購廢食用油，經
由中間處理階段確保其油品與來源，如此可減少人格性統合過程中多
重流通機關所產生的成本累積，且品級分級與標準化後，可降低再生
利用過程中的品質不確定性，進而提高經營效率與產品競爭力。 
廢食用油之供給量、回收量、中間處理量與再利用量的申報資訊，

可供主管機關暸解整個流通過程中，廢食用油的回收率及再生利用
率，並可精確追蹤管制廢食用油資源化流向與數量，有助於整體資源
化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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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配合事項之擬定 

為實現上述所擬定之廢食用油回收系統，本研究針對資源化廠商、
政府主管機關，以及學術研究單位等三方面，提出有助其發展之相關
配合事項與建議，期能作為未來後續推廣之參考。 

(一) 資源化廠商 
1. 輔助設立共用廢食用油儲存場 
透過回收業者進行清運的廢食用油，在流通過程中須先經過

儲存場集中，再視末端業者之需求分批運送。而部分民營業者
所設置的儲存場位於市區，如此可能對都市環境、衝生與公共
安全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主張在回收系統中設置共用
廢油儲存場，共同成立專門機構或企業進行管理，如此除了能
降低回收業者之營運成本（如場地租金、人事與維護費用等），
更能進一步建立資訊管理系統，記錄廢食用油的供需數量與來
源等資訊，有助於政府主管機關對廢油產源與流向之掌控。 

2. 輔導成立廢食用油回收同業公會 
目前國內並無廢食用油的回收同業公會組織，各家回收業者

間甚少有正式交流之機會，廢食用油的收購成本亦無公定行
情，而各業者較少透過共同購買的方式與前端與末端機關進行
議價，以致於回收業者在整個流通過程中往往是價格接受者。
根據產業訪談之結果，多家貿易型回收業者認為成立公會組織
對於回收產業應有所助益。故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研議
推動廢食用油回收產業成立同業公會組織，透過系統化的組織
機構加強現有業者之聯繫，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以促進廢食
用油資源化之發展。 

 
(二) 政府主管機關 

1. 設置廢食用油管制資訊中心 
在現有的行政院環保署已建置的「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

中，廢食用油為申報項目之一，本研究建議可以此為基礎，增
設廢食用油管制資訊專區，或是建置獨立管制機構與資料庫，
詳細記錄廢食用油的產出與流向等相關數量，有利於掌握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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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與流通狀況，提升資訊處理之機能與效率。 

2. 加強廢食用油之違規取締 
事業所產出的廢食用油隸屬於經濟部工業局所管轄，然而查

核、取締等工作則是由地方政府環保局或消防機關（如清潔大
隊、消防大隊等）執行，易造成權責不分與業者經營上之困擾。
本研究建議政府主管機關應加強彼此間的橫向聯繫與溝通，並
可由中央政府機關（經濟部或環保署）主導成立專案小組，或
是透過修訂法令以確定取締工作之責任範圍，以杜絕非法情事
之發生。 

 
(三) 學術及研究單位 

1. 研發資源化技術與用途 
現今廢食用油雖已有穩定需求與再生用途，但世界先進各國

仍持續研究各種再生用途及其加工或處理技術，例如再生率更
高的生質柴油製程、燃料利用與發電用途、微生物分解廢油技

術、廢油凝固技術等（朱燕華，1994）；反觀國內學術研究單
位對於廢食用油再生技術之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建議國
內各學術研究機關，積極研發各種高經濟價值之技術，特別是
替代性能源用途。 

2. 加強產源與流量之追蹤能力 
對於目前廢食用油的回收現況，要如何掌握其產源與流向是

主要問題所在，這也是本研究所擬定之回收系統之目的之一。
若能完成回收系統的建置，應可強化流通過程中的資訊管理機
制，並提供了較詳細且正確的數量資料，有利於後續研究者進
行各項數據之量化分析，例如估算國內廢食用油之產量、回收
率等，其研究成果亦有助於主管機關之推廣與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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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收集與分析，初步暸解國內外廢食用油資源化概
況，並實地走訪國內回收再利用產業、政府主管機關與學術研究單位，
深入探究國內廢食用油之流通現況與問題所在，進而以流通之學理與
概念加以解釋及分析，歸納其流通機能之組合與差異。根據研究結果，
考量國內產業現況與未來可行性，研擬一適合我國資源化發展與推動
之廢食用油回收系統，並參酌回收流通架構之模型所中各流通機關之
關係與機能組合，規劃一系列相關配合事項與制度，以輔助該回收系
統之順利運作，並可供未來政府在資源化工作實施與推動之參考。本
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一) 關於國內廢食用油流通現況 
1. 廢食用油之產量與流向不明 
2. 主管機關之管控未能徹底執行 
3. 資源化產業缺乏輔導及整體規畫 
4. 再生用途與經濟效益尚有發展空間 

 
(二) 關於國外廢食用油流通現況 

1. 回收觀念與體制成熟 
2. 實施社會全體責任制度以提高回收率 
3. 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完善而明確 
4. 積極開發先進再生利用技術 

 
(三) 回收流通架構建立與分析 

1. 三類型回收型態共存於現行流通架構 
2. 流通機能組合之差異係因應不同的需給關係 
3. 設置並強化廢食用油管制資訊中心 
4. 設置高機能性之儲存場提高品質性機能 
5. 重新規劃具可行性與前瞻性之流通機構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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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配合事項與制度 
1. 確立主管機關之權責 
2. 建議並修訂相關法令條文之內容 
3. 制定資源化獎勵與罰責辦法 
4. 整合回收再利用產業與資源重新分配 
5. 輔導高經濟效益之再生利用產業發展 
6. 制定主管機關稽查機制與流程 
7. 加強廢食用油之流向追溯機能 
8. 開發具高度發展性與經濟價值之再生用途 
9. 積極投入資訊管理系統 
10. 倡導減廢與回收再利用之概念 
11. 推廣資源循環並落實於基礎教育 

 

二、建議 

廢食用油為一具有高度經濟價值之可回收之資源，然而因國內環保
觀念與執行能力之不足，造成廢食用油尚未全面性納入回收體系之
中。而主管機關在有限的人、物力資源的情況下，未能積極推廣回收
觀念，也無法嚴格管控相關資源化產業、掌握其產源與流向，造成部
分廢食用油流入不法用途，實為可惜。而廢食用油回收系統與制度之
建立，涉及諸多社會層面與環結，須透過長期經且而逐次進行。而本
研究所研擬之廢食用油回收系統，已初步規劃其建構內容與配合事
項，對於國內資源化產業發展以及改善整體環境，應有所助益。建議
政府相關單位與產業全體，可參考本研究結果進行廢食用油資源化之
推動與發展，期能跟上世界先進各國之腳步，建立資源循環型社會，
達成永續發展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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